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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工程监测对于提高民航专业工程质量、 指导科学管养、 保障机场建设和运行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规范民用机场工程监测工作， 统一监测技术要求， 确保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有效性， 规范机场工程监测的技术标准， 编制本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编制的民用机场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在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

了深入调研， 总结吸收了多年来我国机场工程监测经验和研究成果， 参考了国内外

相关技术标准和资料， 并广泛征求建设、 运营等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经审查和

修改后定稿。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１０ 章， 分别为总则、 术语和符号、 基本规定、 地下

水监测、 地基与场地监测、 边坡监测、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监测、 施工影响监测、

监测方法、 监测成果与应用， 另外还包括两个附录。

本规范第 １ 章由马新岩编写， 第 ２ 章由韩进宝编写， 第 ３ 章由马新岩、 韩进宝

编写， 第 ４ 章由周载阳、 刘光庆编写， 第 ５ 章由张合青、 张印涛、 吴彪、 王锦华、

韩进宝编写， 第 ６ 章由周载阳、 张印涛编写， 第 ７ 章由滕启杰、 戴鹏、 张甲峰、 惠

冰编写， 第 ８ 章由吴民晖、 王锦华、 程德金编写， 第 ９ 章由张升、 霍海峰编写， 第

１０ 章由吴彪、 余虔、 张印涛编写， 附录 Ａ 由韩进宝、 张升、 霍海峰编写， 附录 Ｂ 由

韩进宝编写， 统稿工作由马新岩、 韩进宝完成。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函告民航

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

大厦；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９７９４３０； 电话： ０１０ － ６４９２２２５３； 电子邮箱：

ｚｙｋｊｚｌｂ＠ ｃａｃｃ ｃｏｍ ｃｎ），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机场司工程

监督处 （网址： ｗｗｗ ｃａｅｃｓ ｏｒｇ ｃｎ；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 以便修订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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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适应民用机场建设发展的需要， 提高民用机场关键设施、 风险点位的监测能力与安全

防控水平， 规范民用机场的工程监测， 保证监测质量， 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工程监测的目的是及时掌握场地和建 （构） 筑物等监测对象的工作或服役状态， 一

是用于诊断， 包括对监测对象安全性的判定、 为不安全迹象和险情的诊断与处置提供依据、 验

证监测对象处于正常状态、 验证设计参数以及对施工技术进行评估和改进； 二是用于预测， 通

过监测资料掌握规律， 对监测对象未来状态做出及时有效的预测； 三是用于研究， 监测资料是

监测对象工作状态的真实反映， 有助于深入了解变化机理， 为改进设计、 施工、 运维提供依据。

工程监测在建设期和运营期都有重要意义， 为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基础设施相关行业普遍重视工程监测， 水利、 公路、 铁路、 建筑等行业制定了相关技术标

准。 民用机场作为国家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 不仅是综合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应急救援和国防安全等方面也发挥着其他基础设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机场工程规模大、 建

设内容众多、 建设界面复杂， 机场建 （构） 筑物和周边环境等影响机场建设和运营， 需要进行

监测； 大型机场建设过程中， 下穿工程、 飞行区地基处理工程、 航站楼工程、 空管工程、 供油

工程等不同建设内容之间存在诸多交互影响， 给机场建设和运行造成安全隐患， 也应进行监测。

本规范填补了机场工程监测依据的空缺， 并将民航行业标准中关于工程监测的零散内容进行系

统整合， 包括 《民用机场勘测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５） 对软土地基和高填方工程的工程监测规定；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在飞行区特殊性岩土、 飞行区不良地质作用、 专

项设计中， 根据设计需求对工程监测的简要规定；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对高填方工程监测的简要规定等。

国内外曾有过大量因不重视工程监测而引发事故的案例， 如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 美

国塔科马海峡大桥坍塌事故等， 机场也存在对工程监测不重视的情况。 近年来， 随着行业质量

安全意识的提高， 以及工程监测技术的进步， 部分机场开展了建设期的地基沉降、 边坡稳定性

监测， 运营期的跑道性状监测等， 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仍然存在不系统、 不规范的问题， 如：

监测项目和监测点布置不合理， 监测方法落后， 仪器设备选型不当， 数据分析缺乏针对性等。

本规范着力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机场基础设施监测水平， 落实行业对安全管理模式向 “全面覆盖、

实时监控、 智能分析、 快速响应” 转变的要求。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 （扩） 建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建设期和运

营期的工程监测， 通用机场工程监测可参照执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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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民用运输机场在建设期和运营期都有必要进行工程监测。 长期以来， 民用运输机场

建设对工程监测重视不足， 尤其是运营期的工程监测严重缺失， 工程服役性能评价缺乏依据，

在遭遇地震等自然灾害后， 评价机场是否可继续正常运行时也缺少监测数据， 所以本规范明确

规定工程监测涵盖建设期和运营期。

本规范适用的工程监测对象主要是民航专业工程， 非民航专业工程监测在本规范一般不作

具体要求， 非民航专业工程中可能引起民航专业工程及其场地安全或质量问题的， 本规范也提

出了必要的监测要求， 如： 下穿飞行区的轨道交通、 高铁建设与运行可能引起机场场地变形，

非民航专业工程的土建降水施工可能引起周边地面变形。 另外需要说明，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

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 对机场填海工程海堤、 陆域形成、 地基处理等施工期的监测和海堤运营

期的监测进行了规定， 这些监测内容不属于民航专业工程， 不适用本规范， 但填海机场建设期

的民航专业工程监测和填海机场运营期的监测属于本规范适用范围。

１ ０ ３　 机场工程监测应针对监测阶段、 监测对象、 工程特点、 气候条件等编制相应的监测方

案。 监测实施应做好监测元器件或仪器设备的选型、 安装和维护， 及时开展数据采集、 传输与

处理分析， 为动态设计、 数智化施工和安全运营提供准确、 可靠的监测成果。

１ ０ ４　 民用机场工程监测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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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工程监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机场工程建设期及运营期， 通过采用监测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对岩土体、 地下水、 工程结构

以及周边环境安全状态进行观察和量测， 并对其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和反馈的活动。

【条文说明】 了解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是工程监测的主要目的。 不同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含义有

所不同。 机场工程的安全状态主要包括地基与场地的沉降和差异沉降、 边坡及其支挡结构的稳

定性、 道面及其他建 （构） 筑物的服役状态等， 也包括振动、 暗挖、 降水等施工时周边环境的

安全状态。 强夯、 爆破等施工产生的噪音、 粉尘一般不会引起周边建 （构） 筑物的安全问题，

因此不属于本规范工程监测的范畴。

２ １ ２　 监测系统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监测数据采集与传输、 存储与处理、 分析与应用的软硬件及配套设施。

【条文说明】 数据采集方式包括通过安装在现场的硬件设备采集、 人工采集、 卫星采集等。

２ １ ３　 监测数据平台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具备监测数据交换与融合、 监测成果展示、 数据分析与管理等功能的软硬件及配套设施。

【条文说明】 监测数据平台与监测系统的概念不同。 监测系统是指一整套相互关联、 协同工作的

组件和流程的集合， 旨在实现监测功能。 而监测数据平台更侧重于提供一个集中环境， 可进行

统一的数据展示、 分析和管理， 可能整合了多个监测系统的数据。

２ １ ４　 监测项目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ｔｅｍ

监测对象的工程特性指标， 包括位移、 地下水位、 孔隙水压力、 温度、 湿度、 振动、 裂缝

宽度、 应力和应变等。

２ １ ５　 监测设施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安装在现场的监测设备及其配套设施。

【条文说明】 监测设备通常是指用于获取、 测量和记录监测数据的单个仪器或工具， 例如传感

器、 调制解调仪等。 监测设施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 不仅包括监测设备， 而且涵盖供电设施、

通信网络、 防护装置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等保障其正常运行和有效工作的配套设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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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６　 自动化监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通过自动化设备、 仪器和系统， 实现监测数据的自动化采集、 传输、 处理和预警的监测

方式。

２ １ ７　 监测对象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

监测所针对的工程实体和周边环境， 包括地下水、 地基与场地、 边坡、 道面及其他建 （构）

筑物等。

２ １ ８　 监测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直接或间接设置在监测对象上， 能够反映监测对象力学、 变形、 环境等特征的观测点。

【条文说明】 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是工程监测的主要目的。 其中， 监测对象的力学和变形特征是

反映其安全状态的主要内容。 力学特征主要包括应力、 应变等， 变形特征主要包括沉降、 倾斜、

水平位移等。

２ １ ９　 监测预警值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ｌｅｒ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在监测控制值范围内， 按一定规则计算或根据工程经验直接给定的警戒值。

【条文说明】 在监测过程中， 当监测数据达到或接近监测预警值时， 需要发出预警信号， 提示可

能存在异常情况或潜在风险， 此时情况可能尚未失控。 其作用在于提前提醒相关单位注意， 以

便进行排查或者采取初步的防范与应对措施。 监测预警值是针对工程具体情况设置的， 不能简

单机械处理， 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必要时还应调整。

２ １ １０　 监测频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单位时间内的监测次数。

２ １ １１　 监测控制值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ｌｕｅｓ

为保证监测对象安全， 针对各监测项目所设定的限值。

【条文说明】 相较于监测预警值， 监测控制值是一个更为严格的界限。 当监测数据超出这个数值

时， 表明监测对象的工程性状已经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 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以防

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或造成严重后果。

２ １ １２　 地下工程影响区 ｕｎｄｅ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ｒｅａ

穿越飞行区的地下工程引起飞行区岩土体和建 （构） 筑物变形的区域。

【条文说明】 地下工程主要包括综合管廊、 下穿通道等飞行区范围内地下穿越或埋设的构筑物。

机场中的地下工程有的属于民航专业工程， 如汽车通道、 捷运通道、 行李通道等； 有的不属于

民航专业工程， 如高铁、 地铁等。 民航专业工程的地下工程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工程监测在本规

范第 ７ 章和第 ８ 章中进行了规定。 非民航专业工程的地下工程监测不属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但

是本规范对其可能引起民航专业工程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必要的监测要求。 其可能在施工期和运

营期引起飞行区场地沉降， 在本规范第 ５ ３ 节作出了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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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符号

Ｂ———矿山法工程开挖宽度；

Ｄ———盾构法工程开挖直径；

Ｈ———填方高度；

Ｌ———开挖面至监测点距离；

ｓ———墩台均匀总沉降量；

ｓ１———按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分层总和法计算的原地基沉降量；

ｓ２———预测的工后沉降量；

ｖｓ———竖向位移变化速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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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工程监测应根据工程特点和建设运营需要， 对地下水、 地基与场地、 边坡、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等进行监测， 对于爆破施工、 暗挖施工和降水施工等可能对周边建 （构） 筑物产生不

利影响的施工， 尚应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监测。

３ ０ ２　 监测工作应不影响运输机场运行安全。

３ ０ ３　 监测工作开展前， 应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或监测设计要求制定监测方案， 必要时应进行

专门论证； 工况发生变化时， 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制定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符合监测目的且有针对性， 明确监测对象风险， 对监测值进行预估。

２　 建设期监测应与运营期监测统筹考虑。 建设期监测方案应根据工程测量、 勘察、 设计资

料及现场条件等制定， 并宜兼顾运营期监测需求。

３　 运营期监测方案应根据工程建设期资料、 机场运行管理相关规定、 既有监测和检测成果

等制定。

４　 监测项目的选择、 监测点的布置位置和数量， 应根据监测目的、 风险识别、 监测参数等

确定， 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监测项目可按附录 Ａ 选取。

【条文说明】 工程监测实施前先编制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的关键是要针对监测项目 “量身定制”。

在不同的监测项目里， 监测对象的类型和布局、 地质条件、 周边设施、 环境条件以及可能存在

的风险各不相同， 所以， 监测方案要充分考虑监测项目的特征和需求， 不能选择一种仪器或者

照搬一个方案， 先采集数据， 然后再考虑如何处理监测数据， 这样无法达到监测目的。

３ ０ ４　 监测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及工程风险点；

２　 工程环境条件， 主要包括工程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 周边环境条件及气候条件等；

３　 监测目的与依据；

４　 监测对象；

５　 监测项目、 基准点及监测点布置等要求；

６　 监测方法与技术要求；

７　 监测频率；

８　 监测预警值、 监测控制值及异常情况下监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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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监测成果形式、 分析及反馈；

１０　 监测点布置图、 监测及巡查记录要求等附件；

１１　 监测设备及人员配备；

１２　 监测的质量和安全管理措施。

３ ０ ５　 监测方法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监测方法应根据监测对象、 监测阶段、 监测需求及经验等因素综合确定， 符合监测方案

且合理易行；

２　 监测方法不得影响工程结构的设计性能， 且不影响工程建设期的实施进度和运营期的服

役性能；

３　 宜采用对施工和运营低干扰的自动化监测技术。

３ ０ ６　 监测实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建设期监测使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应与运营期监测保持一致， 建设期监测使用

的基准点宜在运营期延续使用；

２　 对监测设施做好保护， 监测期间以及监测设备的维护、 更换与升级应保证监测数据的连

续性、 有效性和完整性；

３　 建设期应采取措施减少施工对监测设施的影响， 运营期监测不得危及机场运行安全；

４　 建设期的监测设施如需在运营期延续使用的， 应在建设期做好保护。

３ ０ ７　 监测出现下列情况时， 应及时分析原因， 增加监测频率或采取相应措施。

１　 监测数据出现异常；

２　 监测数据达到监测预警值；

３　 地震、 降雨等引起异常情况；

４　 机场相关单位或航空公司报告异常情况；

５　 其他异常情况。

３ ０ ８　 当机场有多个监测系统时， 宜接入统一建设的监测数据平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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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地下水监测

４ ０ １　 地下水监测宜贯穿建设期与运营期， 建设期应对影响机场建设和周边安全的地下水进行

监测， 运营期应对影响机场运营安全的地下水进行监测。

４ ０ ２　 地下水监测工作应制定监测方案， 明确监测的范围、 监测项目， 确定监测点的位置、 各

监测点的监测内容及监测频率。

４ ０ ３　 建设期地下水的监测内容宜包括地下水动态、 影响地下工程施工的地下水位 （头）、 影

响填方工程和边坡工程施工的地下水位及孔隙水压力、 场区内泉水的流量、 盲沟出水口的浑浊

度等。

４ ０ ４　 运营期地下水的监测内容可包括地下水动态、 影响边坡稳定的地下水位及孔隙水压力、

流入流出边坡的水量、 盲沟出水口的浑浊度等。

４ ０ ５　 地下水监测范围应涵盖工程建设区及有密切水力联系的相邻区域， 根据需要可适当

外扩。

４ ０ ６　 地下水动态监测项目应根据工程需要确定， 可包括地下水水位、 流向、 流速、 水温、 水

质、 地下水露头点的流量、 孔隙水压力等。

４ ０ ７　 地下水动态监测点的布置宜结合各阶段的勘察工作实施， 也可根据需要专项实施。 监测

区内存在多个水文地质单元时应按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布置， 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内至少应有 １ 条

水位监测线或 ３ 个水位监测点。

４ ０ ８　 工程建设导致拟建场地地形地貌改变较大时， 地下水监测方案制定应考虑工程建设可能

引起水文地质条件变化的因素。

【条文说明】 机场建设涉及范围通常较大， 当填挖高度大时， 工程建设不仅对拟建场地地形地貌

改变较大， 同时也会改变拟建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会对机场建

设和运营造成影响。

４ ０ ９　 存在多层地下水需要分层监测时， 地下水观测井成井过程中应采取有效隔水措施， 隔断

观测井中目标含水层与其他含水层的直接水力联系。

４ ０ １０　 边坡工程地下水监测的范围应涵盖边坡稳定影响区， 监测项目应包括含水层中的地下

水位， 必要时监测相对隔水层中的孔隙水压力、 流入流出边坡的水量等。

４ ０ １１　 基坑工程、 暗挖工程应监测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地下水水位 （头）， 基坑工程地下水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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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宜布置在基坑周边， 暗挖工程地下水监测点宜沿暗挖线路布置。

４ ０ １２　 地下水监测频率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并考虑施工进度、 地域及季节等因素适当调整：

１　 地下水动态的监测频率， 建设期宜为 １～１５ 天 １ 次， 运营期宜为每月 １ 次；

２　 施工期间基坑工程及暗挖工程的地下水监测频率宜为 ３ 天 １ 次；

３　 施工期间边坡工程地下水监测频率宜为 ３ 天 １ 次， 施工后及运营期边坡工程的地下水监

测频率宜为每月 １ 次；

４　 建设期填海工程地下水位与潮水位的监测， 应选择包含设计高水位、 低水位的若干天进

行连续监测， 直至获得稳定的地下水位与潮水位关系； 运营期潮水位宜通过收集资料获取；

５　 有异常情况或暴雨过后应适当加密。

４ ０ １３　 填海工程地下水位与潮水位的监测，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监测内容应包括陆域形成后地下水位与潮水位；

２　 监测断面宜不少于 ３ 个， 同一监测断面的监测点间距宜不大于 １００ ｍ。

【条文说明】 尽管填海工程不属于民航专业工程， 然而填海机场地下水位与潮水位的关系对民航

专业工程的建设和运营有着重要影响， 此关系需要通过监测来获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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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地基与场地监测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下列情况的地基与场地应进行监测：

１　 对道面沉降或道面服役状态产生不利影响的特殊性岩土地基、 填方地基及变形差异较大

的地基；

２　 存在对地基与场地稳定性有不利影响或可能诱发过大变形的地下工程；

３　 产生沉降可能会影响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的通信导航与目视助航设施场地；

４　 存在影响场地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

【条文说明】 条文中的服役状态指机场运营期间反映地基与场地工作或使用状态的指标， 如工后

沉降、 工后差异沉降、 地面坡度、 承载能力等。 特殊性岩土指具有特殊物质成分、 结构和独特

工程特性的岩土， 包括软弱土、 湿陷性土、 膨胀岩土、 盐渍土、 冻土等； 通信导航与目视助航

设施场地指仪表着陆系统场地保护区、 助航灯光设施场地； 不良地质作用指由地球内力或外力

产生的可能对工程造成危害的地质作用， 包括岩溶、 滑坡、 地面沉降等。 特殊性岩土地基、 填

方地基在工况荷载下会产生沉降， 地下工程影响区地基易出现不均匀变形， 不良地质作用可能

影响场地稳定， 进而导致道面产生病害、 影响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通过监测， 及时掌握地基与

场地的工作或使用状态， 保证工程质量与安全。

５ １ ２　 地基与场地的监测方案应根据地基条件、 地下水条件、 工程施工方案等确定。 不同监测

项目监测点的布置应便于数据关联分析， 并能全面反映监测对象的整体状况。 地层变化较大处、

填挖交界处、 填方区原地面坡度较大处、 不同地基处理方法交界处宜布置监测点。

【条文说明】 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数据分析时， 需考虑其耦合关系， 如沉降与地下水的关系、 分

层沉降与总沉降的关系， 其监测点就近或在同一断面布置， 是为了满足数据关联分析的需要。

５ １ ３　 地基与场地的监测时长应涵盖建设期并监测至地基与场地变形稳定； 监测频率应先高后

低； 监测数据变化较大时， 应提高监测频率； 相互关联的监测项目， 宜在同一时间段进行监测。

沉降稳定后可减少监测频率， 沉降对地基与场地无影响时可停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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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监测

５ ２ １　 建设期和运营期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监测项目的选择应分别符合表 ５ ２ １ － １ 和表

５ ２ １－２ 的规定。 地下水的监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的规定。 填海地基应根据原地基条件、 填海

工艺和填筑材料， 参照软弱土地基确定监测项目， 并宜利用填海工程监测成果。

表 ５ ２ １－１　 建设期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监测项目

地基条件

监测项目

表面沉降 分层沉降 原地基沉降 孔隙水压力 地下水位

软弱土地基

ｓ１＜２００ ｍｍ ○ — — — —

２００ ｍｍ≤ｓ１＜５００ ｍｍ ● ○ — ○ ○

ｓ１≥５００ ｍｍ ● ○ — ● ○

填方地基

Ｈ＜２０ ｍ ○ — ○ ○ ○

２０ ｍ≤Ｈ＜５０ ｍ ● ○ ○ ○ ○

Ｈ≥５０ ｍ ● ● ○ ○ ○

　 　 注： １ ｓ１为按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分层总和法计算的原地基沉降量， Ｈ 为填方高度。

２ ●为应测项目， ○为选测项目， —为不测项目。

３ 软弱土地基计算总沉降量大于 ５００ ｍｍ 且采用堆载预压工艺时， 宜增加水平位移监测。

表 ５ ２ １－２　 运营期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监测项目

预测沉降

监测项目

表面沉降 地下水位

ｓ２＜２００ ｍｍ 且 ｉ＜１‰ ○ —

ｓ２≥２００ ｍｍ 或 ｉ≥１‰ ● ○

　 　 注： １ ｓ２为预测的工后沉降， ｉ 为预测的工后差异沉降。

２ ●为应测项目， ○为选测项目， —为不测项目。

【条文说明】 填海机场建设一般可分为填海工程阶段和机场工程阶段，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术

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 规定了填海工程阶段陆域形成、 地基处理的监测要求， 但不涉及机场工程

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飞行区道面影响区监测。 为满足机场工程要求， 机场工程阶段飞行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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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区地基还需按本规范进行建设期和运营期监测。 考虑到填海地基一般属于软弱土地基，

机场工程阶段可参照软弱土地基进行监测， 并充分利用填海工程监测成果， 以节约监测成本、

提高监测数据的连续性。 表 ５ ２ １－１ 和表 ５ ２ １－２ 中的表面沉降监测指布置于道基顶面或道面

表面， 用于了解填筑体及原地基沉降情况所开展的监测。

５ ２ ２　 建设期地基表面沉降监测点布置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５ １ ２ 条的要求，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跑道和滑行道区域应沿中心线布置监测点； 填方区内当垂直跑道方向原地面坡度较大

时， 应在道肩边线布置监测点；

２　 机坪区域的监测点可按方格网布置；

３　 监测点布置间距应符合表 ５ ２ ２ 的规定。

表 ５ ２ ２　 建设期地基表面沉降监测点布置间距

地基条件

监测点间距 ／ ｍ

跑道 滑行道 机坪 服务车道 （非道面）

软弱土地基

ｓ１＜２００ ｍ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ｍ≤ｓ１＜５００ ｍｍ ７５ 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ｓ１≥５００ ｍｍ ５０ ５０ ７５ ７５

填方地基

Ｈ＜２０ 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２０ ｍ≤Ｈ＜５０ ｍ ７５ 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Ｈ ≥５０ ｍ ５０ ５０ ７５ ７５

　 　 注： ｓ１为按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分层总和法计算的原地基沉降量， Ｈ 为填方高度。

５ ２ ３　 建设期地基分层沉降监测点和原地基沉降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层沉降监测点布置时， 其数量宜为需监测分层沉降区域内表面沉降监测点数量的５% ～

１０% ， 且不少于 ２ 个；

２　 原地基沉降监测点布置时， 其数量宜为需监测原地基沉降区域内表面沉降监测点数量的

５% ～１０% ， 且不少于 ２ 个；

３　 分层沉降监测点和原地基沉降监测点应靠近表面沉降监测点布置， 其平面分布应能反映

监测区的沉降特征；

４　 分层沉降标 （环） 宜沿垂直方向在代表性的地层和填筑体内均匀布置， 埋设间距宜不大

于 ５ ｍ， 埋置深度宜至压缩层底， 原地基内的地层分界线处宜布置分层沉降标 （环）。

５ ２ ４　 建设期地基孔隙水压力和地下水位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孔隙水压力和地下水位监测点的平面分布应能反映地下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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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黏性土层较厚时， 可每隔 ３ ｍ～５ ｍ 设一个监测点。

５ ２ ５　 建设期监测应为道面及其他上部构筑物施工时机提供依据， 用于判定道面施工时机的最

小监测时长应满足沉降分析和预测的需要及设计要求， 并符合表 ５ ２ ５ 的规定。

表 ５ ２ ５　 判定道面施工时机的最小监测时长

原地基条件 填方情况 最小监测时长 ／月

软弱土地基

土料及土质混合料

石料、 石质混合料、
砾质混合料

ｓ１＞２００ ｍｍ 或 Ｈ＝ １０ ｍ～３０ ｍ ６

Ｈ＞３０ ｍ １２

ｓ１＞２００ ｍｍ 或 Ｈ＝ １０ ｍ～３０ ｍ ５

Ｈ＞３０ ｍ ８

非软弱土地基

土料及土质混合料

石料、 石质混合料、
砾质混合料

Ｈ＝ １０ ｍ～３０ｍ ５

Ｈ＞３０ ｍ ８

Ｈ＝ １０ ｍ～３０ ｍ ３

Ｈ＞３０ ｍ ６

　 　 注： １ ｓ１ 为按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分层总和法计算的原地基沉降量， Ｈ 为填方高度。

２ 软弱土地基进行复合地基处理后可按照非软弱土地基考虑。

３ 填方地基下部存在软弱土时， 取软弱土地基和填方地基二者的较大值。

４ 表中填料分类应符合 《民用机场勘测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５） 和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的

规定。

５ ２ ６　 当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存在湿陷性土、 盐渍土、 膨胀岩土和冻土地基时， 运营期监测还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湿陷性土地基应监测地基沉降和地下水位；

２　 盐渍土地基应监测含水率和地温， 需要时应监测含盐量；

３　 膨胀土地基应监测地基隆起和含水率；

４　 冻土地基应监测地温、 冻胀和融沉， 地温监测深度应至非冻土层内 ２ ｍ～３ ｍ。

５ ２ ７　 运营期监测点宜靠近建设期的监测点布置， 地基表面沉降监测应根据建设期沉降监测成

果进行布置并应能反映沉降特征， 机场标高位置、 机场基准点、 跑道接地带和跑道与滑行道连

接处应布置监测点。 运营期监测宜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

【条文说明】 机场标高是指机场可用跑道中最高点的标高。 机场基准点是表示机场地理位置的指

定点， 可位于机场一条现有跑道的几何中心， 首次确定后一般保持不变。 跑道接地带是指供着

陆飞机越过跑道入口后， 最早接触的那部分跑道。

５ ２ ８　 建设期地基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地基处理和土石方施工期间每周应至少监测 １ 次， 土石方填筑较快时， 每填筑 ２ ｍ～４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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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监测 １ 次；

２　 地基处理、 土石方施工完工至道面施工前， 每周应至少监测 １ 次；

３　 道面施工完成后， 每 ２ 周应至少监测 １ 次。

５ ２ ９　 运营期地基监测宜第 １ 年每个月监测 １ 次， 第 ２ 年每 ３ 个月监测 １ 次， 第 ３ 年每 ６ 个月

监测 １ 次， 以后每年至少 １ 次。

５ ３　 地下工程影响场地监测

５ ３ １　 明挖法基坑回填区位于飞行区道面影响区时， 回填至道基顶面后应进行地表沉降和土体

分层沉降监测， 监测点布置及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垂直于基坑轴线方向布置横向监测断面， 每个横向监测断面监测点数量宜不少于

５ 个；

２　 横向监测断面的间距宜不大于 ５０ ｍ；

３　 监测频率可参照本规范第 ５ ２ 节确定。

５ ３ ２　 地下工程采用暗挖法施工时， 其影响区域的场地监测应符合本规范第 ８ ３ 节的规定。

５ ３ ３　 运营期应对地下工程影响区场地表面沉降和水平位移进行监测， 监测点应根据地质条

件、 下穿工程埋深、 施工工法和监测对象需要布置。

５ ３ ４　 运营期地下工程影响区场地宜每 ６ 个月监测 １ 次， 若在监测期间发现异常或其他特殊情

况， 应提高监测频率。

５ ４　 通信导航与目视助航设施场地监测

５ ４ １　 软土地基或高填方地基的场地， 运营期应对通信导航场地保护区进行表面沉降监测， 并

对目视助航设施场地进行表面沉降监测和水平位移监测。

５ ４ ２　 运营期通信导航场地保护区表面沉降监测点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航向信标台场地保护区监测点宜沿跑道端与天线之间及垂直方向布置， 下滑信标台保护

区监测点可按方格网布置；

２　 原地基地形条件复杂区域应布置监测点；

３　 监测点间距应满足保护区坡度变化监测需求。

【条文说明】 通信导航场地保护区是指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天线和下滑信标天线附近的一个规

定区域， 该区域是形成稳定可靠导航信号的关键区域， 行业标准对其地面坡度、 平整度及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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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进行了规定。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 （站） 设置场地规范》 （ＭＨ ／ Ｔ ４００３ １—２０２１） 规

定， 航向信标台场地保护区场地应平坦， 跑道端与天线之间的纵向坡度和横向坡度均应在±１%

之间， 并应平缓过渡； 下滑信标台的场地保护区 Ａ 区内纵向坡度与跑道坡度相同， 横向坡度应

不大于±１% ， 并平整到±４０ ｍｍ 的高差范围内； Ｂ 区地面应尽可能平坦； Ｃ 区内地形坡度应不超

过 １５% 。

５ ４ ３　 运营期填方区目视助航设施场地表面沉降和水平位移监测点应布置在 ＰＡＰＩ 灯基础边部，

数量宜不少于 ３ 个。

【条文说明】 ＰＡＰＩ 全称为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ａ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即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 是一种用于

指引飞行员保持在正确下滑道上的视觉辅助工具。 根据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０９－１）， 机场运营期每年均应对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基础是否出现位移或沉降进行检

查。 对 ＰＡＰＩ 灯所在的填方地基进行变形监测， 有助于判定灯具变形是否由于场地变形引起， 并

根据场地变形预测灯具的变形规律。

５ ４ ４　 机场运营期通信导航场地保护区、 目视助航设施场地的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通信导航场地保护区监测频率应结合校飞周期确定， 且每年至少监测 ２ 次；

２　 目视助航设施场地宜每 ６ 个月监测 １ 次。

５ ５　 飞行区建筑物场地监测

５ ５ １　 符合下列条件时， 飞行区建筑物基础施工前应对场地进行表面沉降监测：

１　 采用浅基础时， 地基填方高度大于 １０ ｍ；

２　 受邻近深基坑开挖和地铁、 高铁盾构施工影响， 或受场地地下水等环境因素变化影响的

建筑；

３　 其他复杂地基条件需进行监测的。

５ ５ ２　 建筑物场地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监测点布置应结合建筑结构、 形状和场地地质条件， 并统筹考虑施工期和竣工后的监测

需求；

２　 监测点应覆盖建 （构） 筑物及周边影响范围；

３　 建设期监测频率宜为每周至少 １ 次， 运营期监测频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４　 监测时长应满足变形预测的需要， 当预测的变形指标满足建 （构） 筑物允许值时停止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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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不良地质作用场地监测

５ ６ １　 运营期的岩溶场地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对厅堂式溶洞或大型溶洞、 溶蚀破碎带， 应在其上方布置表面沉降监测点， 监测频率应

根据岩溶发育情况、 上部建 （构） 筑物建设规模确定；

２　 地下暗河应监测地下水位 （头）， 地下水丰富的岩溶场地应对地下水水位、 流向、 流速

等开展监测， 监测频率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的规定。

５ ６ ２　 建设期和运营期的滑坡场地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监测项目应包括不同深度岩土体横向水平位移、 地下水、 孔隙水压力、 裂缝、 结构内

力等；

２　 地下水的监测宜包括滑体范围内外的地下水水位、 流向、 流速、 流量、 孔隙水压力等；

３　 滑坡遥感监测应覆盖已发生滑坡与潜在滑坡的范围， 并宜与地面监测相结合；

４　 应定时、 定点监测点与点之间的相对位移或裂缝变化；

５　 监测点间距与监测频率应视滑体规模、 滑带深度等因素确定， 地下水监测点的布置与监

测频率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的规定。

【条文说明】 裂缝变化是指裂缝张开、 闭合、 沉降、 抬升、 错动等。

５ ６ ３　 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地面沉降场地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监测范围应覆盖机场受地面沉降影响的范围；

２　 监测项目应以表面沉降为主， 可包括地下水监测；

３　 监测方法可采用精密水准测量、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ＧＮＳＳ） 测量、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ＩｎＳＡＲ） 测量等技术手段；

４　 监测频率应根据所选用的技术手段、 工程重要性等综合确定。

【条文说明】 条文所述地面沉降是指较大范围的地面沉降， 一般在 １００ ｋｍ２以上， 沉降原因一般

是由于常年抽吸地下水引起水位或水压下降， 年沉降量达到几十至几百毫米， 持续时间一般为

几年到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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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边坡监测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符合下列条件的边坡应进行监测：

１　 高度达到或超过 ２０ ｍ 的边坡；

２　 高度 ５ ｍ～２０ ｍ， 存在不良地质作用、 位于地质灾害多发区的土质边坡；

３　 高度 ５ ｍ～２０ ｍ， 坡率陡于 １ ∶ ２， 存在外倾软弱结构面的岩质边坡；

４　 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曾发生过滑坡、 崩塌灾害的边坡， 以及周边存在重要设施的边坡。

【条文说明】 条文的边坡包括土质边坡和岩质边坡。 比照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中基坑的规

定， 对于高度超过 ５ ｍ 的边坡进行监测。 条文中岩质边坡一般为挖方边坡， 通常情况下坡率缓

于 １ ∶ ２ 的岩质边坡稳定性较好， 但存在外倾软弱层时往往边坡稳定性差， 此时边坡监测工作格

外重要。 地质灾害多发区主要包括地壳运动活跃、 地震活动频繁的区域， 以及多雨地区等。

以前对边坡监测的时长缺乏规定， 建设期一般会对边坡进行监测， 并持续到工程完成且变

形稳定后几个月到数年。 但是， 很多边坡失稳的案例表明， 边坡在完工后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后续仍可能因为连续降雨、 地震、 地下水位变化、 荷载变化、 潜在软弱夹层蠕变、 岩土体应力

松弛等因素导致失稳， 如： 国内华南地区某高速公路填方路基边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通车，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发生路基边坡塌方， 灾害发生前， 连续降雨； 国内西南地区某机场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建成通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因发生大规模滑坡被迫关闭； 美国 Ｙｅａｇｅｒ 机场 ２００７ 年建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加筋土边坡

发生滑坡。 因此， 有必要在运营期对边坡进行持续监测。 目前广泛采用的自动化监测技术可以

方便地实现运营期长期监测。

６ １ ２　 边坡监测方案应根据地质条件、 边坡类型、 支挡结构形式等制定， 监测结果应能反映坡

体及支挡结构的安全状态。 监测断面布置应能反映边坡的实际状态及变化趋势， 测线位置、 间

距和监测点布置应考虑边坡长度、 高度、 坡度、 地质条件、 支挡结构以及周边设施等因素。

６ １ ３　 边坡监测项目的选取和监测点的布置应针对边坡的关键部位和危险区域， 且各监测成果

应能形成互为补充、 互相验证的监测体系， 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点宜布置在同一监测断面上。

６ １ ４　 边坡监测应采用仪器测量与现场巡视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监测数据应连续、 有效、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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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坡体监测

６ ２ １　 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坡体监测项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主要监测项目应包括坡面竖向和水平位移、 降雨量；

２　 软弱土地基的填方坡体应增加软弱土地基孔隙水压力监测和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３　 冻土地基坡率陡于 １ ∶ １ ７５ 或边坡高度大于 ４ ｍ 的挖方边坡， 应增加地温监测；

４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时， 宜增加地下水和流量监测；

５　 高填方坡体宜增加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６　 坡体出现裂缝时， 应进行裂缝监测；

７　 多雨地区可进行坡体含水率监测。

６ ２ ２　 加筋土边坡和加筋土挡墙监测项目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２ １ 条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表

６ ２ ２ 的规定。

表 ６ ２ ２　 加筋土边坡和加筋土挡墙监测项目

监测阶段

监测项目

墙面水平位移 墙面竖向位移 墙面倾斜度 水平土压力 基底土压力 筋材应变

建设期 ● ● ● ● ○ ○

运营期 ● ● ● ○ ○ ○

　 　 注： ●为应测项目， ○为选测项目。

【条文说明】 根据加筋形式和坡率， 加筋土结构可分为加筋土边坡和加筋土挡墙。

６ ２ ３　 坡 （墙） 面竖向位移、 坡 （墙） 面水平位移、 墙面倾斜度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监测断面应沿垂直坡顶线方向布置监测断面， 监测断面的间距应根据边坡地基条件、 边

坡高度和坡率、 边坡岩土性质等确定；

２　 每一典型边坡应至少布置一条监测断面， 冲沟地形最低处的填方边坡、 填方边坡坡脚存

在重要设施、 抗震不利地段等处应布置监测断面；

３　 每个监测断面的监测点布置应反映边坡变形特征， 可在坡顶、 坡面、 坡脚处布置， 必要

时可在坡顶内侧和坡脚外侧增加布置， 坡面的监测点可布置在马道上， 并应避开上级边坡坡脚

不小于 ０ ５ ｍ， 竖向间距可为 １０ ｍ～３０ ｍ， 每个监测断面的最不利位置应布置监测点。

６ ２ ４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孔深应至最不利滑动面以下 ５ ｍ。 边坡变形过大无法继续监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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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新就近布置监测点继续监测。

６ ２ ５　 边坡地下水监测和流量监测的监测内容与监测点布置，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工程特点确

定，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监测内容应包括水位、 水量、 浑浊度；

２　 原地基监测点应布置在泉点、 井点、 盲沟出水口、 重点沟谷等处；

３　 建设期填筑体监测点应沿主监测断面布置在填筑体内排水层、 排水盲沟中下部、 土料与

石料分层时的土料顶部。 运营期填筑体监测点应布置在填筑体盲沟出水口处。

６ ２ ６　 水平土压力监测点、 基底土压力监测点及筋材应变监测点应根据加筋土挡墙高度、 筋材

竖向分布等布置在不利位置处。

６ ２ ７　 裂缝监测点应布置在裂缝的首末端及最宽处， 监测内容应包括裂缝位置、 走向、 长度、

宽度、 深度以及裂缝变化情况等。

６ ２ ８　 监测期间应对坡体、 临近建 （构） 筑物、 监测点等进行现场巡视检查， 检查宜包括下列

内容：

１　 边坡有无变形、 裂缝、 坍塌、 冲刷、 鼓起等；

２　 地表地下水出露点、 水量， 盲沟出水口水质有无浑浊等；

３　 排水设施是否完好、 通畅情况等；

４　 邻近建 （构） 筑物、 地表有无变形、 裂缝情况等；

５　 基准点、 监测点、 监测设备的完好状况与保护情况， 有无影响监测工作的障碍物等；

６　 施工期间还应检查边坡周边堆载或超载情况， 分层开挖或填筑暴露时间， 边坡周边是否

有积水等。

６ ２ ９　 现场巡视检查频率应根据施工情况、 环境条件确定，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设期宜每周巡查 １ 次；

２　 运营期宜每 ３～６ 个月巡查 １ 次；

３　 暴雨后或变形异常时应增加巡查频次。

６ ２ １０　 建设期和运营期坡体监测的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边坡施工期间应每周至少监测 １ 次， 当填挖速度较快时， 每形成一级边坡均应监测 １ 次；

２　 边坡施工完工后至运营前， 第 １ 个月内宜每周监测 １ 次， 以后宜每半个月监测 １ 次；

３　 运营期前 ６ 个月应每月监测 １ 次， 以后每 ３ ～ ６ 个月应监测 １ 次且每年雨季应至少监测

１ 次， 在暴雨后或出现异常时应增加监测；

４　 填挖方边坡采用支挡结构时， 坡体的监测频率应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３ 节的规定；

５　 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时， 可每天采集监测数据， 或根据监测设备性能提高监测数据采集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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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支挡结构监测

６ ３ １　 边坡支挡结构监测项目应根据结构形式按表 ６ ３ １ 确定。

表 ６ ３ １　 支挡结构监测项目

结构形式

各阶段监测项目

施工期 竣工后至投运 运营期

重力式挡土墙
墙趾部位的水平位移

和竖向位移
挡土墙顶部的水平位移

和竖向位移
挡土墙顶部的水平位移

和竖向位移

桩板式挡土墙、 扶壁式
挡土墙、 排桩

桩顶、 墙顶的水平位移和
竖向位移、 深层水平位移ａ

桩顶、 墙顶的水平位移和
竖向位移、 深层水平位移ａ

桩顶、 墙顶的水平位移和
竖向位移、 深层水平位移ａ

锚杆 锚杆轴力 锚杆轴力 锚杆轴力

　 　 注： ａ 为选测项目。

６ ３ ２　 边坡支挡结构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监测点的水平间距宜不大于 ３０ ｍ， 且每段边坡范围

内监测点的数量应不少于 ３ 个。 监测边坡支挡结构深层水平位移时， 每段边坡的监测点数量宜

不少于 ３ 个。

６ ３ ３　 预应力锚杆轴力监测断面的平面位置应选择在设计计算受力较大且有代表性的位置。 相

同设计参数锚杆的内力监测点数量应不少于该组锚杆总数的 １% ， 且应不少于 ３ 根。 各层锚杆轴

力监测点位置在竖向上宜保持一致。

６ ３ ４　 采用测斜仪监测边坡支挡结构深层水平位移时， 测斜管应埋设在支挡结构内， 深度宜与

支挡结构入土深度相同。 深层水平位移测量方向应平行于支挡结构横断面方向。

６ ３ ５　 支挡结构巡视检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有无变形、 受损、 渗漏等情况；

２　 排水设施的完好、 通畅情况等；

３　 支挡结构上布置的监测点、 监测设备的完好状况与保护情况。

６ ３ ６　 建设期和运营期边坡支挡结构的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期间边坡支挡结构的监测频率宜不小于每 ２ ～ ３ 天 １ 次， 可根据施工进度适当调整，

出现异常情况时应适当提高；

２　 边坡工程竣工后至投运， 应继续监测， 监测频率宜不小于每月 １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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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运营期监测频率前 ６ 个月应不小于每月 １ 次， 以后应不小于每 ３～６ 个月 １ 次且每年雨季

应至少监测 １ 次； 在暴雨后或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增加监测；

４　 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时， 可根据监测设备性能提高监测数据采集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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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监测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监测对象应包括道面、 飞行区桥梁、 下穿通道、 建筑物等。

７ １ ２　 监测方案应明确监测目的， 并结合工程结构特点、 施工工法、 地质条件、 现场及周边环

境条件等因素制定。

７ １ ３　 下列工程结构的监测方案应进行专门论证：

１　 结构型式复杂的桥梁结构；

２　 发生严重事故， 经检测、 处理与评估后恢复施工或使用的工程结构；

３　 监测方案复杂或其他需要论证的工程结构。

７ １ ４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监测点的数量应根据建 （构） 筑物的规模、 结构形式和监测目的等

确定。 监测点的布置应具有代表性， 能够反映建 （构） 筑物的整体结构状态和关键部位的变化

情况。 监测方法宜采用自动化监测方法。

７ １ ５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监测数据达到稳定标准且符合设计要求时， 可终止监测。

７ ２　 道面监测

７ ２ １　 存在下列情况时， 运营期宜进行道面监测：

１　 地基条件复杂， 如高填方地基、 软土地基、 膨胀土地基等；

２　 道面下存在下穿通道、 建筑物、 管线等可能影响道面结构安全的设施；

３　 处于多年冰冻、 季节冻融、 极端高温、 强降雨频发等气候条件复杂的地区；

４　 运营负荷发生显著变化， 可能对道面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５　 其他经评估需要监测的情况。

７ ２ ２　 运营期道面监测项目应根据航空交通量和工程特点确定， 并符合表 ７ ２ ２ 的规定。 可根

据需要增加其他有利于判断道面和道基使用状态的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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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 ２　 道面监测项目

航空交通量等级

道面监测项目

道面结构应变 道面结构温度 道面结构振动

特重、 重 ● ● ●

中 ○ ○ ○

轻、 特轻 — — —

　 　 注： １ 表中航空交通量等级定义如下： “特重” 指运行有 Ｅ 类机型且单条跑道结构设计年限内 Ｃ 类及以上机型的年平均运

行架次超过 １００ ０００， “重” 指单条跑道结构设计年限内 Ｃ 类及以上机型的年平均运行架次为 ５０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 “中”

指运行 Ｃ 类及以下机型且单条跑道结构设计年限内 Ｃ 类机型的年平均运行架次不大于 ５０ ０００， “轻” 指运行 Ｂ 类及

以下机型， “特轻” 指仅运行 Ａ 类机型。

２ ●为宜测项目， ○为选测项目， —为不测项目。

【条文说明】 运营期道面监测关注的是环境 （温度）、 外部作用 （荷载）、 服役结构性能 （无飞

机荷载时静态监测、 有飞机荷载时动态监测） 及状态 （道面全域沉降、 道基沉降、 道基水分富

集） 等。 道面监测是采用传感设备与通信技术， 通过远程网络平台智能控制， 实现运营期道面

工程结构内部状态数据的实时自动采集、 传输、 储存、 处理、 分析、 显示、 报警等功能的活动。

道面沉降一般由地基沉降引起， 地基沉降监测在本规范第 ５ ２ 节进行了规定。 道面检测和监测有

区别， 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定期开展道面各项使用性能的测试与评价， 按照 《民用机场道面现

场测试规程》 （ＭＨ ／ Ｔ ５１１０） 及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 实施。 长期、

实时、 准确的道面监测数据是定期检测数据的有益补充， 是道面性能科学评价与分析的必要前

提， 是道面管理数字化、 精细化和智能化的重要举措。

另外， 可以结合机坪道面的监测对机坪上的加油栓井、 高点放气井、 低点放水井、 测漏检

查井、 阴极保护井等供油工程井体采取相应措施， 防止因道面热胀冷缩给其带来影响。

７ ２ ３　 运营期采用传感器进行道面监测的， 应根据监测要求确定传感器类型、 埋设方式和传感

器相关参数， 传感器应在建设期埋设。

７ ２ ４　 道面监测断面宜布置在跑道的起飞、 着陆、 转向等区域。 对于地基填挖交界处、 新旧道

面交界处、 下穿结构物位置以及沟槽回填区域的道面宜增设监测点。

７ ２ ５　 道面监测可采用点式、 断面式或分布式监测设备， 通过预埋设法、 钻孔埋设法等方式进

行埋设， 应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 并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和分析。

７ ２ ６　 道面结构应变监测时， 点式监测设备宜埋设于道面板的板角或边缘部位； 断面式监测设

备宜埋设于关键应力区域； 分布式监测设备适用于大范围应变监测。 静态应变监测设备的采集

频率应不低于 ５ Ｈｚ， 动态应变监测设备的采集频率应不低于 ５０ Ｈｚ， 静动态应变监测设备量程应

—３２—

７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监测



不低于 １ ５００ με， 精度应不低于 ５ με。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作用或环境作用下的道面竖向变形量监测， 通常通过监测道面结构应变来

实现。

７ ２ ７　 道面结构温度监测宜采用点式监测设备， 监测点宜埋设在道面板中性面或距板底 ５０ ｍｍ

处； 断面式和分布式设备宜用于连续温度监测场景。 采集频率应不低于 ５ Ｈｚ， 量程应满足

－５０℃ ～１２０℃范围， 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１℃。

７ ２ ８　 当采用振动光纤监测设备时， 道面结构振动监测断面宜垂直于道面中线布置， 间距应不

大于 １ ｍ， 采集频率应不低于 １ ５００ Ｈｚ， 精度应不低于 １００ μｇ。

７ ２ ９　 道面结构应变、 结构相对位移以及温度梯度监测频率宜不少于每天 ３ 次， 道面结构振动

监测频率宜为每架次 １ 次。 当环境条件波动较大或运营条件发生显著变化时， 应适当提高监测

频率。

７ ２ １０　 监测传感器件埋设完成后， 应立即进行检查测试， 并逐日测量， 直至读数稳定为止，

以稳定的读数作为初始读数， 监测过程应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 有效性和完整性。

７ ３　 飞行区桥梁监测

７ ３ １　 飞行区桥梁在施工期间的基坑监测应符合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的规定。

７ ３ ２　 运营期飞机荷载桥梁监测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８８） 的规定。

【条文说明】 本规范规定了服务车道桥梁的监测要求， 飞机荷载桥梁的监测在 《民用机场飞机荷

载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８８） 中进行了规定。

７ ３ ３　 符合下列情况的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 运营期宜进行监测：

１　 有典型结构性病害加固历史的桥梁；

２　 技术状况等级为 ３ 类及 ３ 类以上且需要跟踪监测的在役桥梁， 技术状况等级可参照 《公

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ＪＴＧ ／ Ｔ Ｈ２１） 确定；

３　 重载交通持续或周期性通行的重要桥梁；

４　 其他经评估需要监测的桥梁。

【条文说明】 根据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 民用机场桥梁分为汽车荷

载桥梁和飞机荷载桥梁两大类。

７ ３ ４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方案应根据桥梁结构形式、 上部结构材料性质、 所处环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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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荷载特性等因素确定。

７ ３ ５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项目宜包括环境、 荷载作用、 结构响应、 结构变化， 并应符合

表 ７ ３ ５ 的规定。

表 ７ ３ ５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项目及采样频率

监测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选项 采样频率

环境
温度

湿度

环境温度 ● １／ ６００ Ｈｚ

构件温度 ○ １／ ６００ Ｈｚ

环境湿度 ○ １／ ６００ Ｈｚ

作用

车辆荷载

地震

行驶速度 ○

所有车道车流量 ○

所有车道车辆空间分布
视频图像

●

桥墩底部加速度
（抗震设防烈度为Ⅶ度及以上） ●

桥墩底部加速度
（抗震设防烈度为Ⅶ度以下） ○

触发采集

触发采集

连续监测
视频： ２５ＦＰＳ

触发采集， ５０ Ｈｚ

结构
响应

位移 ／变形

动力特性

应变

裂缝

支座

主梁关键截面挠度 ●

梁端纵向、 横向位移 ○

支座位移 ○

主梁竖向振动加速度 ○

主梁纵向振动加速度 ○

主梁关键截面应变 ●

结构裂缝 ●

反力 ○

≥５ Ｈｚ

１ Ｈｚ

１ Ｈｚ

关注动态响应最大频率的
８～２０ 倍

≥１０ Ｈｚ

动态： １０ Ｈｚ
静态： １ ／ ３ ６００ Ｈｚ
图像： 每周 １ 次

１ Ｈｚ

结构
变化

腐蚀介质

墩台沉降

氯离子含量 ○

墩身、 承台混凝土侵蚀深度 ○

墩台竖向位移 ○

在线： １ ／ ６００ Ｈｚ
离线： 每年 １～２ 次

在线： １ ／ ６００ Ｈｚ
离线： 每年 １～２ 次

　 　 注： １ ●为宜测项目， ○为选测项目。

２ 监测方法应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

７ ３ ６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点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并符合表 ７ ３ ６ 的规定：

１　 应选择受力不利、 技术状况较差的代表性桥跨或断面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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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多梁 （肋） 式结构应选择结构横向受力不利、 横向联系薄弱、 荷载轮迹带位置附近的构

件进行监测；

３　 主梁振动监测点应根据结构振型确定， 宜布置在振型峰值点处， 避开振型节点；

４　 温湿度监测点应布置在桥面或桥下、 温湿度变化大或对结构影响大的位置。

表 ７ ３ ６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常见桥型监测截面及内容

桥型 位置 计算荷载工况 关键截面 监测内容

简支
梁桥

跨中 主梁最大正弯矩 跨中 挠度、 应变、 振动加速度

支点附近 主梁最大剪力 靠近支点 ｈ ／ ２ 支点斜截面主应变、 支点沉降

全桥 结构裂缝

其他
桥型

主跨跨中 主梁最大正弯矩 最大正弯矩 挠度、 应变、 振动加速度

主跨 （中） 支点 主梁最大负弯矩 最大负弯矩
斜截面主应变、 支座反力、 支
点沉降

边跨主梁 主梁最大正弯矩 最大正弯矩 挠度、 应变、 振动加速度

连续
梁桥

边跨支点 最大位移 边跨支点
梁端纵向、 横向位移；
支点沉降

连续
刚构

边跨墩顶 最大位移 边跨墩顶
纵桥向水平变位、 墩身控制截
面应变； 支点沉降

闭合
框架

中、 边墙顶 最大负弯矩 中、 边墙顶 应变、 支点沉降

主跨、 边跨
近 １ ／ ４ 和 ３ ／ ４ 截面 （增设） 截面最大正弯矩 近 １ ／ ４ 和 ３ ／ ４ 截面 挠度、 应变

全桥 结构裂缝

　 　 注： ｈ 为梁高。

７ ３ ７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毗邻轨道工程时应进行墩台沉降和倾斜监测， 监测点宜布置在桥墩

顶部， 数量根据墩台形式确定。

【条文说明】 毗邻轨道工程的工况是指轨道工程下穿、 共构或者距离服务车道桥梁结构外边线

３０ ｍ范围内。

７ ４　 飞行区下穿通道监测

７ ４ １　 飞行区下穿通道在建设期应进行监测， 在运营期宜进行监测。

７ ４ ２　 飞行区下穿通道监测项目应满足下列要求， 并符合表 ７ ４ ２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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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明挖法施工的基坑监测应参照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２　 盾构法隧道施工监测可参照 《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４６）；

３　 可根据需要增加其他有利于判断下穿通道工程性状的监测项目。

表 ７ ４ ２　 下穿通道监测项目

监测阶段 施工工法

监测项目

竖向位移 水平位移 净空收敛 洞口地表位移 结构内力 围岩压力

建设期
明挖法 — — — — — —

暗挖法 ● ○ ● ○ ○ ○

运营期
明挖法 ● ○ ○ ○ ○ ○

暗挖法 ● ○ ● ○ ○ ○

　 　 注： ●为宜测项目， ○为选测项目， —为不测项目。

７ ４ ３　 下穿通道监测点布置应符合表 ７ ４ ３ 的规定。

表 ７ ４ ３　 下穿通道监测断面及监测点布置要求

监测项目 监测断面间距 监测点布置

竖向位移

水平位移

净空收敛

洞口地表位移

５ ｍ～２０ ｍ

顶板 ／拱顶至少 １ 处

顶板、 承重侧壁

水平向至少 １ 条测线

洞顶至少 １ 条测线

　 　 注： １ 位于跑道、 滑行道、 机坪、 导航建 （构） 筑物、 航油管线等区域时监测断面间距取小值， 位于土面区时监测断面间

距取大值。

２ 处于填挖交界面、 地面坡度突变、 地下水位较高、 存在偏压、 断面变化较大、 变形较大、 荷载突变及地质条件突变

地段时， 监测断面间距取小值。

７ ４ ４　 下穿通道工程结构受力监测点应根据结构设计受力特点进行布置， 监测点宜布置在顶

板、 侧壁、 底板等结构部位。

７ ４ ５　 下穿通道工程结构围岩压力监测点应选择各边中间部位、 接缝部位、 水土压力较大部

位、 地面荷载较大部位、 变形较大部位、 受力条件复杂部位、 承重侧壁受力较大的部位。

７ ４ ６　 建设期下穿通道监测频率应为每天监测 １ 至 ２ 次， 稳定后可适当减小监测频率。

７ ４ ７　 运营期下穿通道监测频率宜为第 １ 年每季度监测 １ 次， 第 ２ 年每半年监测 １ 次， 以后每

年监测 １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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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飞行区建筑物监测

７ ５ １　 飞行区单体建筑存在或出现下列情况时， 应参照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ＪＧＪ ８） 进行

监测：

１　 采用浅基础时， 地基填方高度大于 １０ ｍ；

２　 受邻近深基坑开挖和下穿工程盾构施工影响或受场地地下水等环境因素变化影响的

建筑；

３　 建筑出现受力裂缝时；

４　 建筑场地出现不稳定问题。

７ ５ ２　 飞行区建筑物在施工期间的基坑监测应符合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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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施工影响监测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当进行对机场内建 （构） 筑物及设施产生不利影响的强夯、 爆破、 降水、 暗挖等施工活

动时， 应对施工影响对象的安全或工作状态进行监测。

８ １ ２　 施工影响监测应依据下列资料编制监测方案：

１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地形图；

２　 施工影响区域内的建筑、 道面、 管沟、 导航台站、 助航灯光等的平面分布、 结构类型、

基础埋深、 材质、 使用情况等资料；

３　 施工影响来源的设计资料、 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

８ １ ３　 监测点布置不应妨碍监测对象的正常使用。

８ １ ４　 振动、 降水等施工影响监测应覆盖施工影响范围和施工影响的全过程。

【条文说明】 降水影响不仅存在于降水施工期， 还存在于地下水恢复期， 因此， 降水施工影响的

监测时间包括降水施工期和地下水恢复期。

８ ２　 振动影响监测

８ ２ １　 当工程采用爆破、 强夯、 强夯置换、 冲击碾压及桩基施工等振动影响较大的工艺， 且对

机场设施及周边环境有不利影响时， 应进行振动影响监测。

【条文说明】 机场或周边施工产生的振动可能影响机场设施， 机场振动敏感的设施包括既有道

面、 航站楼、 下穿通道、 房建单体、 塔台、 灯光铁塔、 导航设备、 边坡、 基坑等。 当监测对象

对振动的反应大于承受能力时会产生不利影响， 需结合振动特征和监测对象承受能力确定施工

安全距离， 以保障监测对象安全。

８ ２ ２　 振动影响监测项目宜包括质点峰值振动速率和主振频率。

【条文说明】 振动的影响可通过地基土振动的特性参数 （包括振幅、 频率、 振动速率和振动加速

度） 来确定。 施工振动研究中一般采用质点振动速率作为振动强度指标。 为防止振动频率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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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筑物自振频率相近而引起共振现象， 需要考虑监测对象的自振频率。 工程监测时， 通常会

根据不同的施工类型考虑施工振动频率对保护物的安全影响， 施工前可根据类似工程或现场实

测波形估算振动频率范围， 施工过程中根据振动检测波形做频谱分析， 计算主振频率。

８ ２ ３　 振动监测点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监测对象为飞行区道面时， 监测点应布置在距离振源最近的道面板；

２　 监测对象为既有建 （构） 筑物时， 监测点宜布置在承重结构的最高点， 现场条件不允许

时， 应布置在距离振源最近的既有建 （构） 筑物周边 １ ｍ 范围内的振动敏感区；

３　 监测对象为边坡和基坑时， 监测点宜布置在边坡坡顶和基坑边缘等最不利处。

【条文说明】 机场既有建 （构） 筑物主要包括航站楼、 下穿通道、 房建单体、 塔台、 灯光铁塔和

导航设备等。

８ ２ ４　 每个监测对象应布置至少 １ 个振动监测断面， 每个监测断面应不少于 ３ 个监测点， 监测

断面应垂直于振动传播方向布置。

８ ２ ５　 对振动敏感的监测对象， 每个监测点应同时测定质点振动相互垂直的 ３ 个分量。 振动监

测点的灵敏度主轴方向应为铅垂向。

８ ２ ６　 监测频率应满足监测预警的需要。

８ ３　 暗挖施工影响监测

８ ３ １　 暗挖施工影响监测项目宜包含周边地表变形、 深层土体位移、 地下水位、 孔隙水压力

等， 监测方法宜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

【条文说明】 暗挖法主要包括盾构法、 矿山法等。

８ ３ ２　 盾构法和矿山法施工周边地表变形监测断面及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布置垂直于隧道轴线的横向监测断面， 监测断面应覆盖变形范围， 每个监测断面应布

置多个监测点；

２　 当穿越跑道、 滑行道、 站坪、 导航建 （构） 筑物、 航油管线区域时， 监测断面间距宜为

１０ ｍ～３０ ｍ， 监测点间距宜为 ３ ｍ～５ ｍ；

３　 当穿越地层偏压、 围岩软硬不均、 地下水位较高等地质条件复杂区段时， 监测断面间距

宜为 ３０ ｍ～５０ ｍ， 监测点间距宜为 ５ ｍ～１０ ｍ；

４　 当穿越其他区域时， 监测断面间距宜为 ５０ ｍ～１００ ｍ， 监测点间距宜为 １０ ｍ～３０ ｍ；

５　 盾构法施工的始发段和接收段应增加监测点数量。

８ ３ ３　 盾构法施工周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和分层竖向位移监测孔及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软弱土、 膨胀性岩土、 湿陷性土分布区， 土洞和溶洞、 破碎带发育区等地质条件复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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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应布置监测孔及监测点；

２　 盾构法隧道下穿跑道、 滑行道、 导航台站及地下管线等地段， 应布置监测孔及监测点。

８ ３ ４　 孔隙水压力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孔隙水压力监测点宜选择在地表变形较大、 存在饱和软土和易产生液化的土层等有代表

性的部位；

２　 竖向监测点宜在孔隙水压力变化影响深度范围内按土层分布情况布置， 竖向间距宜为

２ ｍ～５ ｍ， 且数量宜不少于 ３ 个。

８ ３ ５　 盾构法施工的地表变形监测频率宜符合表 ８ ３ ５ 的规定。

表 ８ ３ ５　 盾构法施工影响地表变形监测频率

监测部位 监测对象 开挖面至监测点的距离 监测频率

开挖面前方 地表变形和周围环境

Ｌ≤３Ｄ １ 次 ／ １ 天

３Ｄ＜Ｌ≤５Ｄ １ 次 ／ ２ 天

５Ｄ＜Ｌ≤８Ｄ １ 次 ／ （３ 天～５ 天）

开挖面后方
管片周围、 地表变形和

周围环境

Ｌ≤３Ｄ （１～２ 次） ／ １ 天

３Ｄ＜Ｌ≤８Ｄ １ 次 ／ （１ 天～２ 天）

Ｌ＞８Ｄ １ 次 ／ （３ 天～７ 天）

　 　 注： １ Ｄ 为盾构法隧道开挖直径 （ｍ）， Ｌ 为开挖面至监测点距离 （ｍ）。

２ 上部覆盖层 （埋深） 不足盾构开挖断面宽度 ２ 倍时， 应增大监测频率。

３ 监测数据趋于稳定后， 监测频率宜为 １ 次 ／ （１５ 天～３０ 天）。

８ ３ ６　 矿山法施工的地表变形监测频率宜符合表 ８ ３ ６ 的规定。

表 ８ ３ ６　 矿山法施工影响地表变形监测频率

监测部位 监测对象 开挖面至监测点的距离 监测频率

开挖面前方 地表变形和周围环境
Ｌ≤２Ｂ １ 次 ／ １ 天

２Ｂ＜Ｌ＜５Ｂ １ 次 ／ ２ 天

开挖面后方 地表变形和周围环境

Ｌ≤１Ｂ （１～２ 次） ／ １ 天

１Ｂ＜Ｌ≤２Ｂ １ 次 ／ １ 天

２Ｂ＜Ｌ≤５Ｂ １ 次 ／ ２ 天

Ｌ＞５Ｂ １ 次 ／ （３～７ 天）

　 　 注： １ Ｂ 为矿山法工程开挖宽度 （ｍ）， Ｌ 为开挖面至监测点或监测断面的水平距离 （ｍ）。

２ 当拆除临时支撑时应增大监测频率。

３ 上部覆盖层 （埋深厚度） 不足矿山法开挖断面宽度 ２ 倍时， 应增大监测频率。

４ 监测数据趋于稳定后， 监测频率宜为 １ 次 ／ （１５～３０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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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７　 盾构法施工周围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和分层竖向位移监测频率应满足监测预警的需要。 地

下水位监测孔和监测频率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程度以及地下水

控制要求确定， 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的规定。

８ ４　 降水施工影响监测

８ ４ １　 下列建 （构） 筑物及设施处于降水施工影响范围内时， 应进行施工影响监测：

１　 跑道、 滑行道、 机坪；

２　 下穿通道和地下管线；

３　 导航台站、 灯光站、 塔台及其他建筑物；

４　 ＰＡＰＩ 灯、 进近灯等助航灯光设施；

５　 边坡、 支挡结构等。

８ ４ ２　 降水施工影响监测项目宜包括监测对象的沉降、 水平位移、 裂缝等。

８ ４ ３　 监测点布置范围应覆盖降水影响范围， 监测点位置应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形特征和安全

状态，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倾斜监测点宜布置在主体结构顶部和底部， 上下对应布置， 上、 下监测点应布置

在同一垂直线上；

２　 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宜布置在建筑物外墙上及外墙转角处， 监测点应对称布置， 每侧外墙

监测点至少 １ 个；

３　 既有裂缝监测点宜布置在有代表性的位置， 当原有裂缝增大或出现新裂缝时， 应及时增

设监测点， 每条裂缝的监测点应不少于 ２ 个， 且宜布置在裂缝的最宽处和裂缝末端；

４　 地下管线位移和沉降监测点宜布置在管线的节点、 转角点和变形曲率较大的部位， 水平

间距宜为 １０ ｍ～１５ ｍ。 埋设较浅和柔性的地下管线可不监测。

【条文说明】 降水施工期间， 地下水位下降可能会导致地下管线产生较大的剪切变形， 严重时会

对地下管线产生破坏， 故需要进行地下管线位移和沉降监测。

８ ４ ４　 降水施工影响监测的开始、 终止时间应根据设计要求和施工情况确定， 并应覆盖降水施

工全过程； 地下水控制水位未达到设计要求前， 每天监测 １ 次， 达到设计降深后可每 ２ 天至 ５ 天

监测 １ 次； 在地下水控制工程结束后 １５ 天内， 应继续监测至少 ３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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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监测方法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监测可采用仪器监测、 巡视检查等方法。 仪器监测可采用人工监测或自动化监测； 巡视

检查可采用人工巡查、 视频监控或红外监控。 常用监测方法及设备元器件可按附录 Ｂ 选取。

９ １ ２　 监测仪器设备和元器件应根据监测目的选择，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检定合格， 检定、 校准及维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应具有足够强度、 稳定性和耐久性， 满足监测期间的正常使用要求， 运营期在飞行区使

用的尚应满足对易折性和电磁环境的要求；

３　 在监测期如有损坏， 具备条件的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采用预埋式的应在埋设时考虑一定

的冗余。

【条文说明】 针对建设期与运营期监测方式相同的指标， 本规范规定了相应元器件的监测精度标

准， 以确保数据一致性与可比性。 对于两者监测方式存在差异的指标， 则在相应章节进行了说

明， 以指导实际操作。

监测设备选型需综合考量监测对象的特性、 监测任务的持续时长以及设备安装位置的周边

环境等因素， 确保设备选型合理。 对于预埋式监测设备， 鉴于其在监测期间难以更换的特点，

条文提出埋设时需预留足够的冗余量， 以保障后续数据分析工作的需求。

为提升监测的智能化水平， 本规范在明确监测结果精度要求的基础上， 对具体使用的监测

元器件不作硬性规定， 提倡采用先进、 高效的监测技术与方法。 同时， 要求所有监测方法所得

结果的精度均需满足相应规范标准。

元器件的服役寿命管理， 需结合其所属监测阶段及自身性能特点进行综合考虑。 建设期元

器件应确保使用寿命至少覆盖整个建设周期， 若无法满足， 则需便于更换。 运营期监测作为长

期任务， 所有元器件均面临寿命限制挑战， 对于埋入式等不易更换的元器件， 需特别关注其监

测最小时长要求； 而可更换元器件则应在达到寿命前及时更替， 以确保监测工作的连续性与有

效性。

针对易折物体的设置， 旨在通过其特定物理属性 （如折断、 扭曲或弯曲） 在遭遇规定冲击

力时减少对航空器的潜在危害。 在无障碍区、 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区等关键区域， 监测设备的

选型与安装均需满足易折要求， 并尽量降低安装高度， 以符合安全规范。 相关易折性标准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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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易折易碎杆塔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规范》 （ＡＣ－１３７－ＣＡ－２０１４－０１） 执行。

依据 《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４０－Ｒ２） 关于电磁环境保护的要求， 当监测

设备采用无线传输技术时， 必须严格评估其对机场飞行区电磁环境的影响， 确保不会造成任何

形式的电磁干扰， 从而保障机场运行安全。

９ １ ３　 建设期和运营期宜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进行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数据解析、 报告发布

及数据异常情况下的预警。 当采用无线传输技术时， 应符合机场无线电管理的相关规定。

９ ２　 变形与裂缝监测

９ ２ １　 原地基沉降、 地表沉降、 边坡坡面竖向位移、 支挡结构竖向位移可采用全站仪、 水准

仪、 ＩｎＳＡＲ、 ＧＮＳＳ、 光纤式沉降计或光纤角速度监测系统等方法测量， 地表水平位移、 坡面水

平位移、 支挡结构水平位移宜采用全站仪、 ＧＮＳＳ 等方法测量，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三角高程测量中， 全站仪的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差应不大于 １ ０″， 测距中误差应不超过

１ ｍｍ＋１ ｐｐｍ； 全站仪测站应设立在基准点或工作基点上， 并应采用有强制对中装置的观测台或

观测墩； 测站视野应开阔无遮挡， 周围应设立安全警示标志； 应同时具有防水、 防尘设施和不

间断电源； 全站仪作业前应将自动观测成果与人工测量成果进行比对， 应在自动观测成果满足

要求后， 再进行自动监测。

２　 水准仪精度应符合 《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６） 的规定。 基准点应设在稳定区域内，

并定期复测， 基准点数量应不少于 ３ 个。

３　 ＩｎＳＡＲ 的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５ ｍｍ， 监测时应以雷达波束中心线为参考设计雷达测量视

角， 并应将主要监测目标置于雷达波束最优辐射区域内， 目标主变形方向和雷达视线夹角宜不

超过 ６０°。

４　 ＧＮＳＳ 的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２ ５ ｍｍ， 接收器应安装在监测点位置， 与计算机连接， 并启

动相应监测软件测量。

５　 光纤式沉降计测量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１ ｍｍ， 并固定在监测点上。

６　 光纤角速度监测系统的漂移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０１° ／ ｈ， 并在测量区域内安装光纤陀螺仪和

光纤传感器等设备采集监测数据。

９ ２ ２　 分层沉降可通过埋设分层沉降标、 多点位移计等， 采用水准测量方法进行监测， 也可采

用分层沉降仪监测。 采用水准测量时， 监测精度宜按表 ９ ２ ２ 确定， 水准点的埋设应符合本规范

第 ９ ２ １ 条的要求。 采用分层沉降仪监测时， 每次测量应重复 ２ 次并取其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２ 次读数较差应不大于 １ ５ ｍｍ， 沉降仪的系统精度宜不低于 １ 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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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 ２　 竖向位移监测精度要求

竖向位移监测预警值

累计值 Ｓ ／ ｍｍ Ｓ≤２０ ２０＜Ｓ≤４０ ４０＜Ｓ≤６０ Ｓ＞６０

变化速率 ｖｓ ／ （ｍｍ ／天） ｖｓ≤２ ２＜ｖｓ≤４ ４＜ｖｓ≤６ ｖｓ＞６

监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 ／ ｍｍ ≤０ １５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注： 监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指相应精度与视距的几何水准测量单程一测站的高差中误差。

９ ２ ３　 分层沉降标的埋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磁环式分层沉降标、 深层沉降标、 多点位移计可采用钻孔埋设， 埋设后应保证稳定时间

不少于 １ 周， 然后测量初始值；

２　 沉降管埋设时， 沉降管和孔壁之间宜采用黏土水泥浆而不宜用砂进行回填。

９ ２ ４　 深层水平位移可采用测斜仪监测， 测斜仪的系统精度宜不低于 ０ ２５ ｍｍ ／ ｍ， 分辨率宜不

低于 ０ ０２ ｍｍ ／ ５００ ｍｍ。

９ ２ ５　 测斜仪埋设可采用绑扎法、 钻孔法以及抱箍法等方法， 埋设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埋设前应检查测斜管质量， 测斜管连接时应保证上、 下管段的导槽相互对准、 顺畅， 各

段接头及管底应保证密封， 测斜管管口、 管底应采取保护措施；

２　 测斜管埋设时应保持竖直， 防止发生上浮、 断裂、 扭转， 测斜管导槽的方向应与所需测

量的位移方向保持一致；

３　 正式监测前宜采用探头模型检查测斜管导槽顺畅状态。

９ ２ ６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动挠度及梁端纵向、 横向位移可采用全站仪监测， 水平范围内的精

度应不低于 １ ５ ｍｍ＋２ ｐｐｍ， 垂直范围内的精度应不低于± （３ ｍｍ＋２ ｐｐｍ）。

９ ２ ７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竖向位移可采用振弦式传感器监测， 振弦式传感器应满足被测振幅

的要求， 量程在 Ｘ、 Ｙ、 Ｚ 三个方向上宜不低于被测振幅的最大预期值， 频率范围宜在１ ４００ Ｈｚ～

２ ２００ Ｈｚ之间， 精度应不低于 １% Ｆ·Ｓ。 振弦式传感器在安装后应保持水平和稳定。

９ ２ ８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支座位移可采用位移传感器监测，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安装位移传感器时， 应保持传感器水平和稳定；

２　 位移传感器在安装时， 应保证传感器与结构物之间的接触面积， 传感器的数量应足够覆

盖整个结构物；

３　 位移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被测桥梁的预估支座位移， 其精度宜不低于 ０ ５ μｍ。

９ ２ ９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墩台沉降可采用沉降标记法进行监测，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沉降标记可采用金属或钢筋制作， 并应有标记编号和固定孔；

２　 沉降标记在墩台两侧的布置位置应相同， 桥台处应布置至少 ２ 个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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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１０　 下穿通道的净空收敛可采用钢尺收敛计并配合其他监测点进行监测， 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在隧道开挖、 初次衬砌完成后的 ２４ ｈ 内， 应对开挖处进行监测点安装；

２　 开挖后 ２４ ｈ 内或下一次开挖之前， 应对每对监测点进行初次测量， 得到初读数；

３　 钢尺收敛计的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０１ ｍｍ。

９ ２ １１　 建 （构） 筑物裂缝可采用千分尺、 游标卡尺、 裂缝显微镜、 裂缝计等监测， 裂缝宽度

的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１ ｍｍ， 裂缝长度和深度的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１ ｍｍ。

９ ２ １２　 裂缝监测时， 周边环境的温度可采用温度计、 表面贴片式应变计、 埋入式应变式温度

计、 光纤光栅温度计、 红外热成像仪等进行监测。 仪器量程应满足－５０℃ ～１２０℃范围， 结构表面

温度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１℃， 混凝土、 钢结构温度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０１℃。

９ ３　 应力应变监测

９ ３ １　 飞行区建 （构） 筑物结构应力可采用安装在结构内部或表面的混凝土应力计、 钢筋应力

计、 轴力计、 光纤光栅应力计等进行监测， 应变可采用电阻应变计、 振弦式应变计、 光纤类应

变计等进行监测。 应力计或应变计的量程宜不小于设计值的 １ ５ 倍， 精度宜不低于 ０ ５% Ｆ·Ｓ，

分辨率宜不低于 ０ ２% Ｆ·Ｓ， 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结构形式、 施工方法选择相应类型的应力应变传

感器。

９ ３ ２　 混凝土支撑和钢支撑轴力可采用混凝土应力计或钢筋应力计等监测， 支撑轴力监测点的

安装应符合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的规定。

９ ３ ３　 锚杆 （索） 轴力宜采用轴力计、 钢筋应力计或应变计进行监测， 当使用钢筋束时， 宜监

测每根钢筋的受力。 轴力计、 钢筋应力计和应变计的量程、 监测精度、 分辨率及轴力监测断面

的选择可参照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９ ４　 地下水土监测

９ ４ １　 地下水土监测宜包括孔隙水压力、 地下水位、 流量、 流速、 浑浊度、 土压力、 道面及地

基温度、 土体含水率监测等。

９ ４ ２　 孔隙水压力可通过埋设钢弦式或应变式等孔隙水压力计监测， 可采用压入法或钻孔法埋

设， 孔隙水压力计的量程、 精度、 分辨率和埋设要求可参照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并应在孔隙水压力监测的同时， 监测孔隙水压力计埋设位置附近的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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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３　 地下水位监测可采用钻孔内设置水位管或设置观测井， 通过水位计进行监测， 地下水位

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１０ ｍｍ， 潜水水位管直径和滤管长度应根据土体的渗透性确定， 水位管的埋设

时间可参照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９ ４ ４　 地下水流量、 流向、 流速、 浑浊度等监测应符合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１０４０）、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１） 和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１６４） 等的

规定。

９ ４ ５　 土压力可采用土压力计监测， 土压力计埋设可采用边界式或埋入式， 土压力计的量程、

精度、 分辨率和埋设要求可参照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９ ４ ６　 道面及地基温度可采用温度传感器、 带温度测量的振弦应变传感器、 分布式光纤测温系

统 （ＤＴＳ）、 红外线热成像技术等监测， 监测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１℃。

９ ４ ７　 土体含水率可采用光纤光栅湿度计、 基于时域或频域反射法的水分计等监测， 监测精度

应不低于 ０ １% 。

９ ５　 振动监测

９ ５ １　 道面、 建筑与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结构的振动可采用振动监测系统进行监测， 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加速度传感器量程应大于计算分析振动响应最大值的 １ ２ 倍， 且宜不小于±１ｇ， 横向灵

敏度应小于等于 ５% ， 频响范围宜为 ０ Ｈｚ～１００ Ｈｚ；

２　 应变传感器量程应不小于 １ ０００ με， 且静应变传感器量程应不小于被监测预计变化范围

的 １ ２ 倍， 动应变传感器量程应不小于预测被监测变化范围的 ２ 倍， 分辨率应小于 １ με。

【条文说明】 振动监测系统由测振传感器、 测振放大器和显示与记录设备等部分组成。 其中传感

器包括力平衡加速度传感器、 电动速度摆加速度传感器、 电阻应变传感器、 光纤类应变传感

器等。

９ ５ ２　 振动监测传感器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宜位于表面平整位置；

２　 当进行动力特性分析时， 应安装在需识别的振型关键点上， 覆盖结构整体， 并根据需求

对结构局部增加监测点。

９ ５ ３　 道面的振动监测可采用光栅阵列振动传感缆、 光纤布拉格光栅 （ＦＢＧ） 加速度传感器等

进行监测。 光栅阵列振动传感缆宜覆盖道面板关键区域， ＦＢＧ 加速度传感器应在跑道关键位置

埋设。

【条文说明】 平衡加速度传感器适用于复杂环境下的长期高精度测量； 电动速度摆加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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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环境噪声和外部干扰的影响下进行高灵敏度和高精度的测量； 电阻应变传感器适用于

在复杂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的高灵敏度静态和动态应变测量； 光纤类应变计适用于在较强电磁干

扰的环境中进行远距离传输高精度应变测量结果； ＦＢＧ 加速度传感器适用于对精确和敏感振动

要求较高情况的监测， 其在不同频率范围内的振动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９ ５ ４　 施工振动较大或影响对象敏感时， 可采用地震仪进行监测。 地震仪的放置位置应稳定、

平整， 地震仪应安放稳固并确保其处于水平状态。

【条文说明】 地震仪使用前在安装地点确定准确的南北方向， 将仪器底盘上标识 “Ｎ” 的竖刻线

对准正北方向， 标识 “Ｓ” 的竖刻线对准正南方向。 调节水平至水平气泡居中， 连接卫星定位导

航天线和网络电源线， 接通电源连接电脑。 监测常用地震仪的动态范围为 １４４ ｄＢ， 通频带带宽

为 ０ １ Ｈｚ～４ ０００ Ｈｚ， 幅度一致性优于±２% ， 相位一致性优于 ０ ０１% 。

—８３—

民用机场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８７—２０２５）



１０　 监测成果与应用

１０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每次监测结束后， 应及时进行成果整理与分析。

１０ １ ２　 监测项目的监测预警值和监测控制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工况发生

变化时可进行调整。 监测数据达到监测预警值时， 应增加监测频率、 进行检查分析及采取初步

措施； 监测数据达到监测控制值时， 必须立即停止施工或停止运行， 采取紧急加固或抢险措施。

１０ １ ３　 应根据项目委托方要求或项目实际情况， 按期或按监测数据变化情况提交监测阶段性

成果。

１０ １ ４　 监测系统与监测数据平台应符合工程实际需求， 适应机场建设运营环境， 并宜统筹设

计， 集成应用， 满足整体监测业务需求。

１０ １ ５　 监测数据应符合行业数据管理相关要求。

【条文说明】 数据管理相关要求指 《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行

业数据管理办法等。

１０ ２　 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１０ ２ １　 监测外业完成后， 应及时对原始记录进行检查。 检查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作业方法是否符合规定；

２　 监测记录是否正确、 完整、 清晰；

３　 误差检验是否在限差以内；

４　 是否存在系统误差。

１０ ２ ２　 原始记录检查发现下列情况时， 应及时处理：

１　 监测数据不在限差以内或异常， 应立即重测；

２　 监测数据含有较大的系统误差时， 应分析原因， 并设法减少或消除其影响；

３　 如有漏测， 应及时补测或复测， 并记录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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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３　 原始数据检查无误后， 应将其换算成所需的监测物理量， 绘制监测物理量－时间曲线

图、 平面分布图等图件， 并分析监测值的变化趋势。

１０ ２ ４　 地下水监测资料应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 绘制地下水等水位线图、 地下水位动态变化

图、 地下水流量动态变化图、 孔隙水压力动态变化图等。

１０ ２ ５　 地基与场地的沉降变形监测资料整理， 应绘制沉降变形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统计分

析沉降变形的累计变化值、 变化速率值等， 分析地基变形的主要土层， 预测地基沉降变形

趋势。

【条文说明】 沉降变形包括地表沉降、 分层沉降、 原地基沉降等。

１０ ２ ６　 沉降变形预测分析可采用曲线回归法， 曲线回归法预测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曲线回归法应根据地基条件和填料类别选择， 可采用双曲线法、 浅冈法、 指数法、 对数

法等； 曲线回归的相关系数应不低于 ０ ９０；

２　 变形预测的可靠性应经过验证。 原地基为基岩时， 间隔时间应不少于 １ 个月； 原地基

为其他地基时， 间隔时间应不少于 ３ 个月。 两次预测最终沉降量的差值应不大于平均值

的 ５% 。

１０ ２ ７　 道面结构层的施工时机应根据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沉降监测数据和运营期荷载情况

分析确定， 应以预测的工后沉降和工后差异沉降作为主要判定指标， 监测的沉降速率可作为参

考指标。

【条文说明】 建设期道面影响区地基沉降稳定判定标准， 一直是民航机场建设领域关注的技术难

题之一。 地基沉降监测是十分必要的， 尤其是对于高填方工程和软土地基建设工程， 可以通过

沉降监测掌握地基沉降规律， 确定合理的道面施工时机， 有效避免因地基沉降造成的道面结构

破坏和地基沉降过大给机场安全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地基处理或土石方工程设计时， 通常会

根据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的规定， 明确设计使用年限内的道面影响区

工后沉降和差异沉降的控制标准。 实际工程建设过程中， 根据监测数据推测工后沉降， 需要进

行大量数据分析， 不够直观， 实践中也试图提出以沉降速率为控制指标的沉降稳定判定标准。

说明表 １０ ２ ７ 统计分析了全国多个软土地基、 高填方地基等沉降问题较为突出的大型机场地基

沉降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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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 １０ ２ ７　 地基沉降监测情况典型案例统计表

机场

名称
典型工况

沉降稳定

控制指标

监测

时长

预测

沉降量

沉降

速率
备注

ＧＹ
机场

原地基红黏土厚度小于 ５ ｍ， 采用

换填或强夯处理； 填料为强 ～ 中风

化岩块， 填方厚度小于 ２０ ｍ， 采用

强夯或冲击碾压分层填筑

原地基红黏土厚度 ５ ｍ ～ １０ ｍ， 采

用 “ＣＦＧ＋碎石桩” 组合型复合地

基处理； 填料为强 ～ 中风化岩块，
填方厚度小于 ２０ ｍ， 采用强夯或冲

击碾压分层填筑

原地基红黏土厚度 １０ ｍ～ １８ ｍ， 采

用 “ＣＦＧ＋碎石桩” 组合型复合地

基处理； 填料为强 ～ 中风化岩块，
填方厚度大于 ２０ ｍ， 采用强夯或冲

击碾压分层填筑

跑道和滑行道

在设计使用年

限 ３０ 年内的

工后沉降分别

不大于 ０ ２ ｍ
和 ０ ３ ｍ、 工

后差异沉降分

别 不 大 于

１ ０‰和 １ ５‰

约 ６ 个月
３０ ｍｍ ～
１００ ｍｍ

０ ０３ ｍｍ
／ 天～０ ２ ｍｍ
／ 天

约 ６ ～ １２
个月

１００ ｍｍ～
１５０ ｍｍ

０ ０５ ｍｍ
／ 天～０ ２３ ｍｍ
／ 天

大 于 １２
个月

１５０ ｍｍ～
２３０ ｍｍ

０ ０７ ｍｍ
／ 天～０ ２９ ｍｍ
／ 天

ＸＭ
机场

原地基淤泥等软弱土厚度小于 ８ ｍ
时， 采用 “插打排水板＋堆载预压

处理”； 填筑体为吹填海砂， 厚度

８ ｍ～１２ ｍ， 采用强夯或振冲

原地基淤泥等软弱土厚度 ８ ｍ ～
２０ ｍ， 采用 “插打排水板＋堆载预

压处理”； 填筑体为吹填海砂， 厚

度８ ｍ～１２ ｍ， 采用强夯或振冲

道面影响区在

设计使用年限

３０ 年 内 的 工

后沉降不大于

０ ２５ ｍ、 工后

差异沉降不大

于 １ ５‰

大 于 １２
个月

８０ ｍｍ ～
２１０ ｍｍ

大 于 １８
个月

１００ ｍｍ～
２２５ ｍｍ

连续一个星期

沉降速率不大

于 ０ ５ ｍｍ ／ 天

以沉降速

率为卸载

控制标准

ＣＤ
机场

沟谷软弱土分布宽度 ７０ ｍ～ １５０ ｍ，
原地基土层为可塑粉质黏土 １ ７ ｍ、
软塑黏土 ６ １ ｍ， 采用 “碎石桩＋排

水板 堆 载 预 压 处 理”， 堆 载 高 度

５ ｍ～７ 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降 速 率 ≤
０ ２２ ｍｍ ／ 天

１９ 个月 ≤６４ ｍ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２２ ｍｍ ／ 天

沟谷软弱土分布宽度 ９０ ｍ～ １２０ ｍ，
原地基土层为素填土 ２ １ｍ、 软塑

黏土 ６ ０ ｍ、 可塑黏土 １ １ ｍ， 采用

“碎石桩＋排水板堆载预压处理”，
堆载高度 ４ 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１５ ｍｍ ／ 天

２０ 个月 ≤４１ ｍ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１５ ｍｍ ／ 天

沟谷软弱土分布宽度 ７０ ｍ～ １１０ ｍ，
原地基土层为软塑粉质黏土 ６ ５ ｍ、
可塑粉质黏土 ２ １ ｍ， 采用 “碎石

桩＋排水板堆载预压处理”， 堆载高

度 ４ 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２５ ｍｍ ／ 天

２０ 个月 ≤５３ ｍ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２５ ｍｍ ／ 天

沟谷软弱土分布宽度 ６０ ｍ ～ ７０ ｍ，
原地基土层为软塑黏土 ７ ８ ｍ、 可

塑黏土 ３ １ ｍ， 采用 “碎石桩＋排水

板堆载预压处理”， 堆载高度 ４ 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１１ ｍｍ ／ 天

１６ 个月 ≤４８ ｍｍ
连 续 两 个 月

沉 降 速 率 ≤
０ １１ ｍｍ ／ 天

以沉降速

率为卸载

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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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场

名称
典型工况

沉降稳定

控制指标

监测

时长

预测

沉降量

沉降

速率
备注

ＫＭ
机场

软塑～ 可塑的红黏土、 黏性土， 采

用碎石桩处理

可塑～硬塑的红黏土、 黏性土， 按不

同的土层厚度 Ｈ， 采用不同能级垫层

强夯处理： Ｈ＞８ ｍ， ４ ０００ ｋＮ·ｍ 垫

层强夯； ５ ｍ＜Ｈ≤８ ｍ， ３ ０００ ｋＮ·ｍ
垫层强夯； Ｈ≤５ ｍ， ２ ０００ ｋＮ·ｍ 垫

层强夯

工后 ２０ 年 沉

降变形不大于

２５０ ｍｍ， 工后

差异沉降不大

于 １ ８‰； 非

超载预压区连

续 ２ 个月的沉

降速率不大于

０ １７ ｍｍ／ 天，
超载预压区的

沉降速率不大

于 ０ ３ ｍｍ／ 天

＞１８ 个月 ≤１９６ ｍｍ
０ １８ ｍｍ
／ 天～０ ３３ ｍｍ
／ 天

＞１８ 个月 ≤５１ ｍｍ ０ ０１ ｍｍ ／ 天

非超载预

压区连续

２ 个月沉

降速率≤
０ １７ ｍｍ／
天， 超 载

预压区沉

降速≤
０ ３ ｍｍ ／
天

ＰＤ
机场

由黏性土、 粉性土和砂土组成， 采

用 “插排水板＋超载预压处理”， 超

载 ５０%

超载预压， 连

续 ５ 天 小 于

０ ６ ｍｍ ／ 天

１０～１２ 个

月

由陆域区和水域区组成， 由黏性

土、 粉性土和砂土组成， 其中水域

区表层淤泥围海促淤形成， 厚度

１ ２ ｍ～ ５ ５ ｍ。 采用 “插排水板＋
超载预压处理”， 超载 ３０%

超载预压， 连

续 ５ 天 小 于

０ ６ ｍｍ ／ 天 ～
１ ｍｍ ／ 天

２２～２３ 个

月

１００ ｍｍ～
２９０ ｍｍ

０ １８ ｍｍ ／
天～０ ３３ ｍｍ
／ 天

０ ０１ ｍｍ ／ 天

以沉降速

率为堆载

体卸载控

制标准

根据上表， 道面影响区地基沉降规律受地质条件、 填筑厚度、 填料性质、 填筑工艺、 地基

处理方法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沉降速率和预测沉降量无法建立简单的对应关系。 沉降是否满足

要求， 主要以道面设计使用年限内沉降不影响道面运行为依据， 所以条文提出以预测的工后沉

降和工后差异沉降作为主要判定指标。 实际工程中也有采用沉降速率作为沉降稳定判定标准的

案例， 但不同项目、 不同工况， 甚至同一机场不同区域的沉降速率判定标准迥异， 仅以监测的

沉降速率来判定沉降是否稳定是不严谨的， 沉降速率不宜作为唯一判定指标。

１０ ２ ８　 边坡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整理后的数据应满足数据分析的需要， 绘制变形－时间曲线， 裂缝、 隆起以及变形位移

空间分布图， 深层水平位移－深度曲线图， 以及各监测数据的累计变化值、 变化速率值等；

２　 边坡监测数据分析应采用监测值与监测预警值或监测控制值相比较， 分析边坡变形趋

势， 对边坡稳定性作出判断。

１０ ２ ９　 道面监测数据应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 绘制道面变形、 位移、 温度和加速度等动态变

化图， 计算监测数据累计变化值、 变化速率值， 并做相关性分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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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１０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可采用时域分析、 频域分析、 时间序列特征

分析等方法， 多梁式桥梁应进行协同工作性能分析， 整体式桥梁应进行偏载系数分析。 监测数

据分析内容宜符合表 １０ ２ １０ 的规定。

表 １０ ２ １０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数据分析内容

监测类别 监测项目 分析内容

环境
温度

湿度

环境温度 平均温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构件温度 平均温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断面最大温度梯度

环境湿度 平均值、 最大值和超限持续时间

作用
车辆荷载 车流量、 行驶速度 车流量、 年极值、 图像识别

地震 桥墩底部加速度 绝对最大值、 峰值、 均方根值、 频谱

结构
响应

位移 ／变形

主梁关键截面挠度 峰值、 冲击系数、 长期变形趋势

梁端纵向、 横向位移 绝对最大值、 累计值、 位移方向

支座位移 绝对最大值、 累计值、 位移方向

动力特性 加速度、 自振频率、 振型、 阻尼比

应变 主梁关键截面应变 峰值、 冲击系数、 长期变化趋势

裂缝 结构裂缝 平均值、 最大值、 长期变化趋势

支座 反力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变化量

结构
变化

腐蚀介质

墩台沉降

氯离子含量 腐蚀速率、 氯离子浓度

墩身、 承台混凝土侵蚀深度 腐蚀速率、 深度、 程度

墩台竖向位移 平均值、 最大值、 趋势值、 变化率

１０ ２ １１　 下穿通道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整理后的数据应满足数据分析的需要， 绘制变形－时间曲线， 地表变形、 径向收敛等各

监测数据的累计变化值、 变化速率值等；

２　 下穿通道监测数据分析应采用监测值与监测预警值或监测控制值相比较， 分析变形趋

势， 对变形作出初步判断；

３　 下穿通道暗挖施工影响监测的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应提供影响区地面变形分布图、 地

面变形范围与下穿工程的位置关系、 地面变形的时程曲线。

１０ ２ １２　 建筑物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应包含平差计算、 几何分析、 变形建模与预报等内容，

并符合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ＪＧＪ ８） 的规定。

１０ ２ １３　 振动影响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如实记录监测数据， 输入专用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分别读出监测量的峰值、 对应的时

间等， 并进行频谱分析， 计算主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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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根据原始波形的特征， 分析判定记录波形中可能出现的异常值， 找出原因并进行

处理。

【条文说明】 试验的原始记录数据是参量的时间历程 （位移、 速度或加速度等量值同时间的关

系）， 通过直观分析可将数据分为瞬态的、 周期的、 随机或非随机持续非周期三种， 进而在时域

（包括时差域， 即自变量为两信号的时间差）、 频域和幅值域中进行统计分析、 相关分析和谱分

析， 从而得到表征时间历程特征的各种函数。

１０ ２ １４　 暗挖施工影响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应提供影响区地面变形分布图、 地面变形范围与

暗挖工程的位置关系、 地面变形的时程曲线、 地下水位时程曲线。

１０ ２ １５　 降水施工影响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应提供沉降时程曲线、 邻近建筑物的倾斜和裂缝

开展的时程曲线。

１０ ３　 监测预警

１０ ３ １　 地下水、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 通信导航与目视助航设施场地、 不良地质作用场地、

道面、 飞行区建筑物的监测预警值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１０ ３ ２　 地下工程穿越既有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区域时， 差异沉降、 监测预警值、 监测控制

值等控制指标， 应考虑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工程特点、 道面适航性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

【条文说明】 目前机场范围暗挖法隧道施工引起跑道、 滑行道等沉降的监测控制值尚无成熟经

验。 经调研， 穗莞深城际下穿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滑行道及机坪的沉降监测控制值为： 工后一年

内， 沉降不大于 ２０ ｍｍ； 差异沉降不大于 １ ５‰； 长赣高铁下穿长沙黄花机场滑行道与端安全区

的沉降监测控制值为： 施工期及工后一年内， 累计总沉降不大于 ３０ ｍｍ； 差异沉降不大于 ２‰，

水泥混凝土道面 ３ ｍ 内的标高差值不大于 １０ ｍｍ。

１０ ３ ３　 边坡坡体的监测预警值和监测控制值应根据边坡勘察设计资料和监测数据确定， 并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 运营期至少每年核定一次。

１０ ３ ４　 边坡支挡结构的监测预警值和监测控制值应根据结构形式、 地质条件、 设计计算结果

及当地工程经验确定。 无当地工程经验时， 可按表 １０ ３ ４ 确定。

表 １０ ３ ４　 边坡支挡结构监测预警值与监测控制值

监测项目 累计值 变化速率

支挡结构顶部的水平位移
监测预警值 ４‰Ｈ 且不大于 ４０ ｍｍ ４ ｍｍ ／天

监测控制值 ５‰Ｈ 且不大于 ５０ ｍｍ ５ ｍｍ ／天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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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累计值 变化速率

桩顶的竖向位移
监测预警值 ４‰Ｈ 且不大于 ４０ ｍｍ ４ ｍｍ ／天

监测控制值 ５‰Ｈ 且不大于 ５０ ｍｍ ５ ｍｍ ／天

重力式挡土墙墙趾部位的水平位移
监测预警值 ４０ ｍｍ ４ ｍｍ ／天

监测控制值 ５０ ｍｍ ５ ｍｍ ／天

重力式、 扶壁式挡土墙的竖向位移
监测预警值 根据沉降计算确定 根据沉降计算确定

监测控制值 根据沉降计算确定 根据沉降计算确定

支挡结构深层水平位移
监测预警值 ４０ ｍｍ ４ ｍｍ ／天

监测控制值 ５０ ｍｍ ５ ｍｍ ／天

预应力锚杆轴力

监测预警值
最大值： ８０% ｆＮ
最小值： ７０% ｆｙ

—

监测控制值
最大值： ｆＮ

最小值： ５０% ｆｙ
—

　 　 注： １ Ｈ 为支挡结构自坡脚地面起算的高度。

２ ｆＮ为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 即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锚杆所受轴向拉力。

３ ｆｙ为锚杆预应力设计值， 即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与钢筋 （钢绞线） 抗拉安全系数的乘积。

【条文说明】 边坡支挡结构的监测控制值是不能突破的限值， 当监测结果达到监测控制值时， 必

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险情发生。 边坡支挡结构主要监测位移和锚杆轴力， 水平位移的监测

控制值主要参照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中混凝土构件挠度限值的相关规定， 按照

支挡结构高度的相对值和位移绝对值双控。 考虑到大部分支挡结构高度不超过 １０ ｍ， 水平位移

绝对值控制在 ５０ ｍｍ 左右是合理的。 重力式挡土墙在施工期间控制墙趾部位的水平位移在５０ ｍｍ

内， 防止出现挡土墙底摩阻力不足的情况。 预应力锚杆的轴力监测控制值上限值为锚杆轴向拉

力设计值， 达到此值时锚杆尚可正常工作， 但安全冗余已经很小， 必须采取措施。 预应力锚杆

的轴力监测控制值下限值为 ５０% ｆｙ， 即锁定值的一半， 如轴力继续减小可能造成锚杆失效， 危

及支护系统安全， 此时必须采取措施。 监测预警值一般按照监测控制值的 ８０% 左右设定。

１０ ３ ５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预警值应符合表 １０ ３ ５ 的规定， 监测控制值应根据桥梁健康

度和技术状况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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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３ ５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监测预警值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预警值

环境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最大温差 达到监测控制值

构件封闭空间内相对湿度 达到 ５０%

混凝土构件温度 达到监测控制值

结构
响应

主梁关键截面挠度
车辆自重作用下的准静态挠度与设计荷载作用下的挠度之比
达到挠度校验系数常值范围上限的 ０ ８ 倍

梁端纵向位移 绝对值达到 ０ ８ 倍监测控制值

梁端横向位移 达到 ０ ８ 倍监测控制值

支座位移 绝对值达到 ０ ８ 倍监测控制值

主梁振动加速度 １０ ｍｉｎ 加速度均方根达到 ３１５ ｍｍ ／ ｓ２且持续时间超过 ３０ ｍｉｎ

关键截面应变 超过历史最大值

裂缝 出现结构性裂缝

支座反力 绝对值达到 ０ ８ 倍监测控制值

结构
变化

腐蚀 腐蚀深度达到保护层深度

墩台沉降 ｓ≥２０ 　 Ｌ （ｍｍ）， 或△ｓ≥１０ 　 Ｌ （ｍｍ）

监测
数据
分析
结果

主梁下挠 持续下挠

整体式结构偏载系数 达到 ０ ８ 倍监测控制值

多梁 （肋） 式结构横向协同工作性能 相邻梁结构响应的相关系数发生突变

剔除环境影响的桥梁主要频率变化 超过 ３%

基于监测数据的深度挖掘状态评估 根据方法原理和试验结果确定

　 　 注： ｓ 为墩台均匀总沉降； △ｓ 为相邻墩台总沉降差值； Ｌ 为相邻墩台最小跨径， 单位为 ｍ。

【条文说明】 参照 《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ＪＴ ／ Ｔ １０３７） 和 《梁式桥结构监测技术规程》

（Ｔ ／ ＣＥＣＳ Ｇ： Ｑ３１－０１）， 监测预警值根据监测内容历史统计值、 材料允许值、 仿真计算值、 设计

值和规范容许值设定， 并考虑健康度评估、 特殊事件应急管理等监测应用需求。

１０ ３ ６　 下穿通道的监测预警值和监测控制值应根据下穿通道的结构形式、 交通方式等确定。

１０ ３ ７　 基坑工程的监测预警应符合 《建筑基坑监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９７） 的规定。

１０ ３ ８　 振动影响对象为既有道面、 航站楼、 下穿通道、 房建单体、 塔台、 灯光铁塔、 导航设

备、 基坑及边坡等时， 监测控制值可参照表 １０ ３ ８ 确定。 监测数据达到监测控制值时， 应立即

停止振动影响施工并巡查振动影响对象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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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３ ８　 振动影响监测控制值

序号 监测对象

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 ／ （ｍｍ ／ ｓ）

ｆ＜１０ Ｈｚ １０ Ｈｚ＜ｆ≤５０ Ｈｚ ｆ＞５０ Ｈｚ

１ 房建单体、 塔台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２ 航站楼 ２５～３５ ３５～４５ ４２～５０

３ 道面 ７０～８０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２０

４ 下穿通道 １００～１２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５ 灯光铁塔 设计要求

６ 导航设备 产品说明书或设计要求

７ 基坑、 边坡 设计要求

　 　 注： １ 表中 ｆ 为主振频率， 质点振动速度为 ３ 个分量中的最大值。

２ 频率范围根据现场实测波形确定。

３ 选取监测控制值时， 应综合考虑建 （构） 筑物的重要性、 新旧程度、 自振频率、 地基条件等； 监测对象处于运行状

态时， 按表中小值选取。

【条文说明】 表 １０ ３ ８ 中振动影响监测控制值参考 《爆破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７２２）， 并结合机场

设施特点综合确定。

１０ ３ ９　 暗挖施工和降水施工影响的监测预警值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现状、 使用要求和相关技术

标准等综合确定。

【条文说明】 机场内的各种设施运行使用要求， 在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２）、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

运行维护规程》 （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０９－１）、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 （站） 设置场地规范》

（ＭＨ ／ Ｔ ４００３ １—２０２１） 等规范中有相关规定。

１０ ４　 监测系统与监测数据平台

１０ ４ １　 监测系统应包括数据采集与传输、 数据存储与处理、 数据分析与应用等功能。 监测数

据平台应包括多系统数据交换与融合、 监测成果展示、 数据分析与管理等功能。

１０ ４ ２　 监测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保证信号信噪比高、 不失真， 动态信号应满足采样定理；

２　 数据采集及传输设备应满足兼容性、 耐久性和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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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采集站布置应考虑传感器布置、 信号传输距离、 易于维修等要求；

４　 数据采集采用硬件设备采集和传输时， 应自动采集和传输数据；

５　 数据传输可采用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方式。

【条文说明】 有线传输具有稳定性强、 带宽大等特点， 无线传输具有安装方便、 灵活性强、 网络

易扩展等特点。 根据监测条件优先采用有线传输， 当监测环境复杂、 布线施工困难时， 适宜采

用无线传输。 有线传输路由与综合布线根据现场情况、 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站布置及信号传输距

离进行设计， 优先利用工程其他路由共槽走线， 并与强电设置一定安全距离。

１０ ４ ３　 监测系统数据存储与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数据应以数据库形式进行最终存储， 满足数据集中管理和分析的需要；

２　 应提供通用数据接口， 满足人工监测数据或卫星数据导入的需要；

３　 数据处理应具备数字滤波、 去噪、 截取和异常点处理等预处理功能， 以及数据分析计算

功能；

４　 应具备数据备份、 清除和故障恢复等功能， 监测数据存储时效应满足监测任务要求。

【条文说明】 监测数据中常常包含大量的噪声和干扰， 比如传感器漂移、 温度变化、 风力影响

等， 也可能包括传感器失效， 为了使得监测数据更加准确和可靠， 需要进行清洗和去噪。

１０ ４ ４　 监测系统数据分析与应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具备统计分析、 解析或数值模拟等数据分析计算功能；

２　 具备工程信息和监测数据可视化功能， 工程信息可视化宜包含工程地图、 空间信息、 地

理信息、 监测布置等信息， 可采用二维或三维模型形式， 监测数据可视化宜包含数据曲线图和

专题图；

３　 设定监测预警值， 具备预警功能；

４　 应根据不同用户提供下载和查看权限。

【条文说明】 工程信息二维可视化可以采用平面与剖面相结合的形式， 三维模型可视化可以采用

“ＢＩＭ＋ＧＩＳ” 的形式。

１０ ４ ５　 监测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可采用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ＭＴＢＦ） 进行考核， 考核期的

ＭＴＢＦ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设期的考核期宜按一个月计算， ＭＴＢＦ 应大于 ６８０ ｈ；

２　 运营期的考核期宜按一年计算， ＭＴＢＦ 应大于 ６ ３００ ｈ；

３　 ＭＴＢＦ 应按式 １０ ４ ５ 计算：

ＭＴＢＦ ＝ ∑
ｎ

ｉ ＝ １

ｔｉ
１ ＋ ｒｉ

æ

è
ç

ö

ø
÷ ／ ｎ （１０ ４ ５）

式中： ｔｉ———考核期内， 第 ｉ 个监测点或采集单元的正常工作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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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考核期内， 第 ｉ 个监测点或采集单元出现的故障次数；

ｎ———系统内监测点或数据采集单元总数。

【条文说明】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ＭＴＢＦ） 是指两次相邻故障间的正常工作时间， 短时间可恢

复的不计。 故障是指数据采集单元不能正常工作， 造成所控制的单个或多个监测点的监测值异

常或停测。 建设期的考核期的一个月按 ３０ 天计算。

１０ ４ ６　 监测数据平台数据交换与融合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存入数据库的监测数据应符合数据标准格式， 不同格式的数据应在平台统一管理；

２　 数据共享可采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接口形式；

３　 多源数据融合应将数据采集、 数据上传获取的所有信息全部综合， 统一评价。

１０ ４ ７　 监测数据平台监测成果展示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具备多监测系统的工程信息和监测数据可视化功能；

２　 应提供不同用户的下载和查看权限。

１０ ４ ８　 监测数据平台数据分析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可分析多监测系统数据的相互关系；

２　 应具备多监测系统数据分类、 归档功能， 并满足多监测系统数据快速处理和分析要求；

３　 应明确数据管理权限， 建立认证和授权机制。

１０ ４ ９　 监测系统与监测数据平台的数据安全保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可设置专用服务器或采用云服务；

２　 应具备云上容灾保护与本地恢复功能， 确保数据安全性、 连续性；

３　 应具有 ＳＳＬ 证书， 防止数据遭窃取和篡改；

４　 应能解析数据库通信流量， 细粒度审计数据库访问行为， 精准识别、 记录数据安全

威胁；

５　 应具备敏感数据保护功能， 可发现、 分类和保护敏感数据；

６　 应具有防勒索、 防病毒、 防篡改、 合规检查等安全能力， 可实现威胁检测、 响应、 溯源

的自动化安全运营闭环。

１０ ４ １０　 监测系统与监测数据平台的维护和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编制使用维护手册， 并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 以及系统发生故障时保证不间断监测的

应急预案；

２　 安装调试完成后应进行试运行；

３　 有效原始数据应全部存档及时备份；

４　 应建立日常运行维护日志；

５　 应适时进行完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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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５　 监测成果

１０ ５ １　 监测成果应包括监测数据、 监测记录和监测报告等。

１０ ５ ２　 监测记录应内容完整、 记录规范， 采用自动化监测时应自动存储原始数据。

１０ ５ ３　 监测报告编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报告应结构清晰、 重点突出、 结论明确；

２　 按工程要求和需要编制， 可采用日报、 周报、 月报、 阶段报告、 总结报告、 预警报告等

形式；

３　 对监测时效性要求较高时， 可编制日报、 周报、 月报等；

４　 需要提供阶段性监测成果时， 可编制阶段报告；

５　 监测完成后， 应编制总结报告；

６　 监测预警时， 可编制预警报告。 情况紧急时， 预警报告可简化。

１０ ５ ４　 监测日报、 周报、 月报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项目进度；

２　 现场巡查信息， 如巡查照片、 记录等；

３　 监测日期、 天气情况、 监测项目累计变化值、 变化速率值、 监测预警值、 监测控制值、

监测点布置等；

４　 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５　 结论与建议。

１０ ５ ５　 阶段报告、 总结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项目概况；

２　 监测工作情况， 如监测依据、 监测项目、 监测点布置等；

３　 监测方法和技术；

４　 监测频率；

５　 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６　 监测预警情况；

７　 结论与建议；

８　 附图、 附表和其他附件。

１０ ５ ６　 预警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警情发生的时间、 地点、 情况描述、 严重程度、 施工工况等；

２　 现场巡查信息， 如巡查照片、 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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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监测数据图表， 如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值、 变化速率值、 监测点布置等；

４　 监测数据整理与分析；

５　 结论与建议。

１０ ５ ７　 监测成果保存宜包含下列资料：

１　 监测合同；

２　 监测方案、 技术交底记录；

３　 基准点安装或埋设及移交资料；

４　 监测设备校准或标定证明材料、 监测点安装或埋设记录等；

５　 监测数据、 监测记录、 监测报告；

６　 监测影像资料；

７　 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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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建设期和运营期监测项目

Ａ ０ １　 建设期和运营期监测项目可参照表 Ａ ０ １ 选取。

表 Ａ ０ １　 建设期和运营期监测项目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地下水

地下水动态 （水位、 流向、 流速、
水温、 水质、 地下水露头点的流
量、 孔隙水压力）、 场区内泉水的
流量、 盲沟出水口的浑浊度

地下水动态 （水位、 流向、 流速、
水温、 水质、 地下水露头点的流
量、 孔隙水压力）、 流入流出边坡
的水量、 盲沟出水口的浑浊度

地基与
场地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地基
表面沉降、 分层沉降、 原地基沉
降、 地下水位、 孔隙水压力

表面沉降、 地下水位；
含水率 （盐渍土地基、 膨胀土地
基）、 地温 （盐渍土地基、 冻土地
基）；
冻胀、 融沉 （冻土地基）

地下工程影响场地 地表沉降、 土体分层沉降 表面沉降和水平位移

通信导航和目视助航
设施场地

表面沉降和水平位移

飞行区建筑物场地 表面沉降 表面沉降

不良地质
作用场地

岩溶场地
表面沉降、 地下水位 （头）、 地下
水流向、 地下水流速

滑坡场地
岩土体横向水平位移、 地下水、
孔隙水压力、 裂缝、 结构内力

岩土体横向水平位移、 地下水、 孔
隙水压力、 裂缝、 结构内力

地面沉降 表面沉降 表面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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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边坡

坡体

坡面竖向位移、 坡面水平位移、
降雨量；
孔隙水压力、 深层水平位移；
地下水水位、 水量、 浑浊度；
深层水平位移裂缝

坡面竖向位移、 坡面水平位移、 降
雨量；
孔隙水压力、 深层水平位移；
地下水水位、 水量、 浑浊度；
深层水平位移；
裂缝

加筋土挡墙
（加筋土边坡）

墙面水平位移、 墙面竖向位移、
墙面倾斜度、 水平土压力、 基底
土压力、 筋材应变

墙面水平位移、 墙面竖向位移、 墙
面倾斜度、 水平土压力、 基底土压
力、 筋材应变

重力式挡土墙

施工期间墙趾部位的水平位移和
竖向位移；
竣工后至投运挡土墙顶部的水平
位移和竖向位移

墙顶部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

桩板式、 扶壁式
挡墙、 排桩

桩顶、 墙顶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
移， 深层水平位移

桩顶、 墙顶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
移， 深层水平位移

预应力锚杆 锚杆轴力 锚杆轴力

飞行区
建 （构）
筑物

道面

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

飞行区下穿通道

飞行区建筑物

道面结构应变、 道面结构温度、 道
面结构振动、 结构内部温度

环境： 温度、 湿度

作用： 行驶速度、 车流量、 车辆空
间分布视频图像、 地震时桥墩顶部
和底部加速度

结构响应： 挠度、 位移、 振动加速
度、 应变、 结构裂缝、 支座反力

结构变化： 氯离子含量、 墩身、 承
台混凝土侵蚀深度、 竖向位移

竖向位移、 水平位移、 净空收敛、
洞口地表位移、 结构内力及围岩
压力

竖向位移、 水平位移、 净空收敛、
洞口地表位移、 结构内力及围岩
压力

变形、 裂缝、 基坑监测 变形、 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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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施工影响

振动影响 质点峰值振动速率、 主振频率

暗挖施工影响
周边地表变形、 深层土体位移、
地下水位、 孔隙水压力

降水施工影响 沉降、 水平位移、 裂缝

　 　 注： 表中所列运营期监测为工程监测相关的监测项目， 不能包含机场运营安全的所有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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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常用监测方法及设备元器件

Ｂ ０ １　 常用监测方法及设备元器件可参照表 Ｂ ０ １ 选取。

表 Ｂ ０ １　 常用监测方法及设备元器件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常用监测设备元器件

位移

表面水平位移 平面测量、 ＧＮＳＳ 全站仪

表层竖向位移、
原地基沉降

水准测量、 ＩｎＳＡＲ、 ＧＮＳＳ、 光纤
式沉降计、 光纤角速度线形监测
系统

全站仪和水准仪、 光纤传感器

分层沉降 水准测量、 分层沉降仪 磁环式分层沉降标、 多点位移计

深层水平位移 埋设测斜管 测斜仪

桥梁动挠度及梁端纵向、
横向位移

水准测量 全站仪

桥梁及支座竖向位移 埋设传感器 振弦式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桥梁墩台沉降 沉降标记法

净空收敛 钢尺收敛计、 水准测量 钢尺收敛计

振动

结构振动

道面振动

施工振动影响

埋设传感器

仪器监测

加速度传感器、 应变传感器、 电动
速度摆加速度传感器、 电阻应变
计、 光纤类应变计

光栅阵列振动传感缆、 ＦＢＧ 加速度
传感器

地震仪

水位监测 钻孔内设置水位管、 观测井 水位计

土压力 埋设土压力计 土压力计

孔隙水压力 埋设孔隙水压力计 孔隙水压力计

结构应力 结构内部或表面安装传感器
应变计、 应力计、 轴力计、 光纤光
栅应力 （应变） 传感器、 轴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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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常用监测设备元器件

温度
埋设传感器、 分布式光纤测温系
统 （ＤＴＳ）、 红外线热成像技术等

温度计、 温度传感器、 带温度测量
的振弦应变传感器、 光纤光栅温
度计

含水率 埋设传感器
光纤光栅湿度计、 基于时域或频域
反射法的水分计

裂缝 直接测量法、 计算机视觉成像
千分尺、 游标卡尺、 裂缝显微镜、
裂缝计等， 高分辨率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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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符

合……的要求”。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时， 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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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１］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２］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１）

［３］ 《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６）

［４］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０２）

［５］ 《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４６）

［６］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９７）

［７］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１０４０）

［８］ 《爆破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７２２）

［９］ 《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４０－Ｒ２）

［１０］ 《易折易碎杆塔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规范》 （ＡＣ－１３７－ＣＡ－２０１４－０１）

［１１］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０９－１）

［１２］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 （站） 设置场地规范》 （ＭＨ ／ Ｔ ４００３ １—２０２１）

［１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１４］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１５］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

［１６］ 《民用机场勘测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５）

［１７］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１８］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１９］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

［２０］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

［２１］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８８）

［２２］ 《民用机场道面现场测试规程》 （ＭＨ ／ Ｔ ５１１０）

［２３］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ＪＴＧ ／ Ｔ Ｈ２１）

［２４］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ＪＧＪ ８）

［２５］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１６４）

［２６］ 《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ＪＴ ／ Ｔ １０３７）

［２７］ 《梁式桥结构监测技术规程》 （Ｔ ／ ＣＥＣＳ Ｇ： Ｑ３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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